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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20 條規定，於 113 年 6月 5日邀

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新北市氣候變遷調

適執行方案座談會」，並依相關意見修正內容如下： 

依據環境部指引，於第四章加強說明評估資料來源及方法學；

第六章計畫分類表達方式調整，能更快理解「維生基礎設

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岸及海洋」、「能源供給及產

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能力建構」之分

類，並修正文字；並新增關於環境敏感區之論述，補充於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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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推動組織與調適架構  

為整合與強化氣候變遷調適工作推動效益，本市掌握國家氣候變

遷調適行動治理機制，並依現行國家氣候法制規範，透過跨域及跨局

處協作模式，建構本市調適行動推動架構。 

1.1 國家氣候變遷因應  

一、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發展歷程 

鑒於全球暖化影響日益攀升，近年各地極端氣候頻率顯著增加，

強化系統性風險評估與韌性調適建構已為各界共識。我國亦重視氣候

變遷因應能力之健全，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於 99 年

即成立「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小組，於

101 年經行政院核定通過「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作為國家

調適政策架構及計畫推動之實施基礎。並自隔（102）年起，分階段

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提出跨域合作的調適策略。 

此外，為完善韌性體系之建構，我國於 112 年 2 月 15 日公布實

施之「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簡稱氣候法）中，增訂氣候變遷調適

專章，作為調適工作推動之法制基礎。並以氣候法調適專章為依據，

由環境部與各部會共同研擬「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強調制定情境模擬、加入能力建構之精神、提升氣候韌性、規

劃建立溝通管道，及調適能力建構融入「自然解方 （NbS）精神」之

重要性，期透過各界協力，提升社會調適能力。另亦依據氣候法第 9

條規範，修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綱領），

擘劃我國減緩與調適並重之氣候治理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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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氣候變遷調適推動分層治理機制 

氣候變遷調適涉及層面廣泛，需透過各領域及各級政府協力合作。

依據氣候法調適專章規範，以行動綱領為基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需訂定權責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整合擬訂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地方政府則需訂定「氣候變遷調適

執行方案」，因地制宜強化調適策略。我國氣候變遷調適分層治理架

構如下圖 1.1-1 所示。 

 

圖 1.1-1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分層治理架構 

資料來源：環境部（111 年 4 月 21 日），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說明 

在調適領域劃分方面，「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

以易受衝擊性區分為七大領域及能力建構。本期計畫考量災害領域性

質與其他領域重疊問題，並廣蒐各界意見後達成共識，進行領域重新

劃分，將「災害」領域併入其他領域。領域劃分為「土地利用」、「維

生基礎設施」、「水資源」、「能源供給與產業」、「海洋與海岸」、「農業

生產與生物多樣性」、「健康」以及「能力建構」。各領域訂有主辦機

關及協辦機關，主辦機關應研提各領域調適目標、策略與措施，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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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機關應提交成果報告，由各領域主辦機關協助彙整後提報環境部

（主管機關）。「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各項調適

領域權責分工如表 1.1-1。 

表 1.1-1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領域權責分工 

序號 領域別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土地利用 內政部 
經濟部 

農業部 

2 維生基礎設施 交通部 

工程會 

內政部 

經濟部 

國科會 

農業部 

3 水資源 經濟部 

內政部 

環境部 

農業部 

4 能源供給與產業 經濟部 無 

5 海洋與海岸 
內政部 

海委會 

交通部 

農業部 

6 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 農業部 

經濟部 

交通部 

海委會 

內政部 

環境部 

7 健康 衛福部 
勞動部 

環境部 

8 

能力建構 

（法規政策、綠色金融、教育

扎根、社區為本、脆弱群體

等） 

環境部 

國發會 

財政部 

國科會 

教育部 

金管會 

原民會 

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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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領域別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經濟部: 

各機關 

資料來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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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本市依據氣候法第 14 條規範，設置「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推

動會」（以下簡稱推動會），作為跨局處因應氣候變遷事務之平台，

協調整合及推動相關事務，並設有能源轉型及效率提升組、循環經

濟組、智慧運輸組及韌性調適組。在推動調適工作時，藉由韌性調

適組做為跨局處的平台，共同整合調適資源與政策，同時依循氣候

法規範，透過推動會機制，完備執行方案及成果報告擬定之相關程

序。 

針對推動會之組成及運作機制方面，本市訂定「新北市氣

候變遷因應推動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設置要點），設置要點

明定推動會五大職責，包含訂定本市氣候變遷願景與策略；審議本

市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相關議案及計畫，並協調推動相關規定；協

調推動本市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之跨局處事務，並追蹤管考；推動

參與因應氣候變遷之相關國際或全國會議，並與具有因應氣候變遷、

淨零轉型事務之國際城市或直轄市、縣（市）合作；以及其他因應

本市氣候變遷之相關事項。 

在組成及人員分工方面，設置委員二十一至三十一人，委員組

成由各局處機關（環保局、經濟發展局、交通局、城鄉發展局、農

業局、工務局、秘書處、消防局、水利局、衛生局）各一人為代表，

以及專家學者、產業界及社會團體代表九至十九人，依規定程序由

本市環境保護局報請市長聘（派）兼之。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

市長兼任，二人為副主任委員。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環保局局長

兼任，同時設置秘書組，由環保局指派該局相關人員兼辦，受執行

秘書（環保局局長）之指揮監督，協助辦理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行

政事務、彙整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相關資訊、彙整工作會議決議事

項執行進度等。 

在運作機制方面，每年召開二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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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委員則應親自出席會議，並得

邀請相關機關代表或專家學者、產業及社會團體代表列席。工作會

議則由執行秘書召集，辦理推動會議案之規劃及決議之協調事項。

需辦理本市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相關議題之策定及推動相關事項

時，得設工作分組，各分組之成員，則由推動會之相關局處機關代

表委員所組成，本市推動會組織架構如下圖 1.2-1 所示。 

 

圖 1.2-1「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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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北市調適評估架構  

本市依氣候法第 18 條規定，參考中央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

告，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為研擬、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

同時以符合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作業手冊，及國土計畫調適專章所

要求之項目為原則，並參採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TCCIP）

「調適構面 2020」（圖 1.3-1）作為本市調適推動架構，分為「辨識氣

候風險與調適缺口」及「調適規劃與行動」兩大階段。其中，「氣候風

險與調適缺口」分為「界定範疇」、「檢視現況風險」及「評估未來風

險」構面；而「調適規劃與行動」分為「綜整決策」、「推動執行」及

「檢討修正」構面。以下依前述兩大階段分述本市調適推動情形。 

 

圖 1.3-1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架構 

資料來源: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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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辨識氣候風險與調適缺口」 

（一）界定範疇 

本市界定範疇流程可分為三步驟，首先掌握環境背景與發展目標、

接續氣候變遷風險界定，最後完成本期優先次序範疇領域排序。以下

分別說明個步驟推動方式及成果。 

1. 掌握環境背景與發展目標 

為利完善調適範疇界定，先行掌握本市環境背景與發展目標，

包含地理環境、產業分布、歷史災害、及未來發展方向，作為調

適政策規劃的基礎。舉例而言，本市轄內淡水資源充足，且全年

多雨，因此較不易發生乾旱類型的氣候風險，反之會有更高的洪

患水災風險存在。爰於綜整環境背景後，更能精準界定轄內氣候

變遷風險。 

2. 氣候變遷風險界定 

在氣候變遷風險界定方面，主要參考 IPCC 氣候變遷第六次

評估報告（IPCC AR6）及「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盤點本市在世紀中升溫 2 度 C 的情境下，將面對到的氣候

變遷風險類型，如熱浪、颱風、洪水、山崩土石流、傳染病等災

害。同時引入 IPCC AR6 WG2 代表性關鍵風險（Representative 

Key Risks）的分類系統，該分類法旨在將共同出現、關聯性高、

或彼此影響的氣候變遷風險串連在一起，以利在風險評估與因應

時能夠共同考量。代表性關鍵風險將氣候變遷風險分為 8 大類別

及 22 個子類別，8 大類別分別為「低窪沿海系統」、「陸域與海域

生態系統」、「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及服務」、「生活品質」、「人類

健康」、「糧食安全」、「水資源安全」、「和平與流動性」，作為風

險評估分類依據。 

3. 優先次序範疇領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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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優先次序範疇領域排序方面，參考「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計畫（112-115 年）」、「新北市政府施政計畫」、及「韌性調適

組政策規劃」，盤點既有或規劃執行中的調適政策，再發放問卷

予各局處，確認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中屬地方局處職責之政策，

並於問卷中制訂課題重要性、推動效益、敏感度及調適能力等指

標，進行綜合評分，計算每一個代表性關鍵風險的重要性與推動

效益，排除與本市無關之代表性關鍵風險，並將與新北市有關之

風險類別進行重大性排序，以作為下一階段風險評估及後續政策

規劃的參考依據。本市優先次序範疇領域排序流程如下圖 1.3-2，

詳細評估方法及排序結果見本方案第四章。 

 

圖 1.3-2 新北市優先次序範疇領域排序流程 

（二）評估現況及未來風險 

本市在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方面，依據 IPCC AR5 的風險分析架構，

將風險拆分為危害度、暴露度及脆弱度三大類別。以下針對三大類別

評估方式，及現況與未來風險評估運作說明。 

1.評估方式 

根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定義，危害度為：「一個自然

或人為引發的事件，此事件將可能導致人員傷亡、財物損失、基

礎設施損失、生計損失、環境資源損失等影響」；暴露度為：「人

類生命及其生計、環境服務及資源、基礎建設、或經濟、社會、

及文化資產處於有可能受到不利影響的地方」；脆弱度為：「一系

統或地區易受到不利影響的傾向與素質（物理與社會經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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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應不利影響的能力」。危害度與暴露度相乘為災害潛勢，而

災害潛勢與脆弱度相乘即可獲得風險分析之結果。 

危害度主要使用 TCCIP 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提供之

圖資和情境進行疊圖和演算；暴露度主要取自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所列舉之減災動資料，及根據新北市因地制宜的暴露度數據

與指標（如蟲媒傳染病歷史數據）；脆弱度指標也取自減災動資

料，和根據新北市因地制宜的脆弱度數據與指標。計算結果將以

風險地圖或表格的方式呈現，並作為「調適規劃與行動」的依據。 

2. 現況及未來風險評估說明 

本市以「暴露度」作為現況風險評估指標，「危害度」作為

未來風險評估指標，並依此兩項指標繪製災害課題潛勢圖，作為

制定調適策略之依據，本市現況及未來風險評估架構如圖 1.3-3

所示，並針對評估方式分別說明如下。最後以「脆弱度」為指標，

納入社會治理面，呈現綜合風險評估結果，可做為未來政策訂定

之參酌。 

 

圖 1.3-3 現況及未來風險評估架構 

 

（1） 現況風險 

依據過往防救災經驗，利用市府、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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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公開統計資訊，計算「暴露度」，據以評估

現況風險。 

（2） 未來風險 

本市採用 TCCIP 中 AR6 GWL2.0 情境之網格資料，計算高

溫強度、低溫強度、熱浪指數、寒流指數、雨日強度、淹水災害、

坡地災害、海岸風速共八種「危害度」。 

二、第二階段「調適規劃與行動」 

（一）綜整決策 

為完善調適行動規劃，本市將第一階段篩選出的 16 項優先調適

課題對應至中央頒佈之 7+1 項領域，並依本市環境背景，務實調整為

新北市關鍵災害課題，據以作為調適行動規劃之立基。綜整決策流程

如下圖 1.3-4，及本市氣候變遷調適領域執行單位彙整如下表 1.3-1。 

 

圖 1.3-4 新北市綜整決策流程 

 

表 1.3-1 新北市氣候變遷調適領域策略執行單位 

調適領域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調適領域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維生基礎設施 捷運工程局 農業局 

水資源 水利局 環境保護局 

土地利用 工務局 水利局、城鄉發展局 

海岸及海洋 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 水利局、 

能源供給及產業 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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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領域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農業局 水利局、漁業及漁港事

業管理處 

（二）推動執行及檢討修正 

為確保調適策略制定的合宜性，本市引入 IPCC AR6 WG2 第 17

章的迭代性的氣候風險管理 （Iterative Climate Risk Management），作

為政策管理工具，如圖 1.3-2。 

在該工具中，IPCC 針對調適策略是否適當，提出了一系統性的

評斷標準。其中特別關注「成功調適」以及「不當調適」的概念。一

個立意良善的調適政策，若施作不當，可能對環境造成更大之損害。

例如海岸堤防可以阻擋海平面上升，但也可能破壞海洋生態系、影響

突堤效應，甚至是改變當地海岸線，提高區域之脆弱度。應用此一概

念，使本市在決策期間，可考量挑戰與機會、並且經過妥善權衡後形

成決策。 

 

圖 1.3-2 迭代性的氣候風險管理示意圖 

資料來源: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 

本市參考依前述 IPCC 建議，將參考 IPCC AR6 WG2 所建議之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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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氣候風險管理作為管考框架。在評估階段，利用代表性關鍵風險

與我國 7+1 大調適領域進行風險評估，搭配利害關係人對話後，依評

估風險提出相應政策，並配合我國「第一期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檢

核表」規定，分為持續推動、調整後執行、和建議新增三類。 

至於未來精進方式，參考 IPCC AR6 WG2 報告，以及國際過往經

驗，調適行動並非一蹴可及。調適政策執行雖減少暴露度、降低敏感

度、或增進調適能力進一步降低衝擊，但也可能衍伸進一步的損失。

考慮本期評估仍有部分倚賴主觀問卷填答結果，規劃未來四年已本期

為基礎，逐步建議量化調適推動管考機制，並以下一期所建立之指標，

為未來管考所使用之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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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地方自然與社會經濟環境特性  

為利完善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行動制定，考量調適領域受地

理環境、產業分布、歷史災害、及未來發展方向等影響，爰應掌握本

市環境背景與發展目標，作為調適事務推動之基礎。 

2.1 自然環境背景  

2.1.1 地理分布及行政區域 

一、地理分布 

本市地處我國西北部，環繞著臺北市與基隆市，形成大臺北都會

區共同生活圈，並與桃園縣、宜蘭縣接壤，市境東西長 68.4 公里，

南北 69.09 公里。東北兩面臨海，南與宜蘭縣為界，西與桃園縣相接，

沿海臨靠太平洋及台灣海峽之區包括瑞芳區、貢寮區、萬里區、金山

區、石門區、三芝區、淡水區、八里區及林口區，全市土地面積共計

2,052 平方公里，占我國面積的 6％，海岸線總長 120 公里。 

境內地勢雄偉，高山峻嶺，除蘭陽溪支流流經本市東南外，其餘

均屬淡水河流域，支流有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北勢溪、南勢溪、

塭子溪、三峽河、大漢溪等支流，錯綜交織，構成頗為優美怡人宜於

居住之地理環境。 

二、行政區域 

本市前身為台北縣，自 2010 年 12 月 25 日改制升格為直轄市。

全市共劃分為 29 區，板橋區為市政府所在。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二

條第一項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制定新北市政

府組織自治條例設有 31 局、處、委員會，分別為：秘書處、民政局、

財政局、教育局、經濟發展局、工務局、水利局、農業局、城鄉發展

局、社會局、地政局、勞工局、交通局、觀光旅遊局、法制局、警察

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消防局、文化局、原住民族行政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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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人事處、主計處、政風處、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客家事務局、

捷運工程局、青年局、體育局以及新北大眾捷運股份公司。 

2.1.2 自然生態、土地利用及環境敏感區 

一、棲地類型及生態系 

新北市的棲地類型大致分爲綠地生態資源、山域生態資源、沿海

自然資源、自然綠色基盤、地質景觀資源、濕地資源。 

（一）綠地生態資源 

新北市山多平地少，自然資源以非都市土地之森林區及都市計畫

區內之保護區、風景區等為主要之綠色資源，面積廣達 107,278 公頃，

約佔全市面積之 51%，再加計非都市土地之山坡地保育區，則總計約

161,107 公頃，占全市面積之 76% 

（二）山域生態資源 

表 2.1-1、新北市山域生態資源一覽表 

水源特定保護區 包括臺北、新店、烏來、坪林水源特定區，面積廣達717 平

方公里，行政區域包含坪林、烏來全區及部分石碇區、雙溪

區與新店區等5 區域，約佔本市1/3 區塊，為供應大臺北地

區近400 萬人口自來水水源區，由於保護區內各項土地使

用受到嚴格控管，區域範圍內仍保存良好生態系 

統，成為許多物種之絕佳棲息地。 

保護區 1.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包含百拉卡、老梅溪上游、板新給水廠、基隆河、新店溪青

潭、景美溪上游、保長坑溪、康誥坑溪、雙溪、瑪鋉溪、鹿

寮溪等11 處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約1,198.99 平方公

里。除具備保全大臺北地區居民飲用水功能外，亦具重要的

藍綠帶與生態網絡之串連功能。 

2.自然保留區 

包含坪林臺灣油杉自然保留區、插天山自然保留區與哈盆

自然保留區，為重要的生態源，雖較為分散，但也為建構綠

色基盤完整性之重要基礎。 

3.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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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員委會於民國89 年2 月15 日公告成立「棲蘭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面積約55,991.41公頃，其中部分

地區位於烏來區內，保持相當大面積之臺灣檜木原始林，紅

檜為臺灣最貴重特有針葉木材之一，也是臺灣最巨大神木

樹種。 

另翡翠水庫集水區範圍內之「翡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物保

護區」及｢翡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位於石

碇區內。劃設面積約1,295.93 公頃，透過積極保育行動，可

維持食蛇龜族群長久存續，不但可為瀕危龜類保留重要的

種源，亦可成為國際間保育的典範。 

風景特定區及森

林遊樂區 

本市境內有國家級風景特定區，包括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

風景區（野柳風景特定區、北海岸風景特定區、觀音山國

家風景定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及4 處市

級風景特定區，包括十分風景特定區、烏來風景特定區、

碧潭風景特定區及瑞芳風景特定區。另有內洞、滿月圓二

處森林遊樂區為林務局管轄範圍。 

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涵蓋臺北市士林、北投部分山區及沿海各

區，是臺灣唯一擁有火山地形的國家公園，火山地質完整

豐富，在經過多次噴發活動後，形成特殊地質奇景；另受

到特殊地理環境及氣候的影響，使得此處動植物生態系統

豐富且多樣。其為本市周邊唯一國家公園，具生態及景觀

延續珍貴功能。 

森林地區（國有

林事業區、保安

林等森林地區） 

本市非都市土地之森林區面積約18,242.07公頃，保安林主

要分布坪林、烏來、三峽等山區；森林區主要分布於雙

溪、坪林、烏來至三峽等山地部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 106 年新北市區域計畫 

 

（三）沿海自然資源 

表 2.1-2、新北市沿海自然資源一覽表 

自然保留區 沿海地區有三處自然保留區分布，集中於淡水河口周邊，

分別為關渡自然保留區（臺北市境內）、淡水河紅樹林自

然保留區及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為海岸周邊重要生態資源

分布區位。 

沿海保護區 包含淡水河口保護區、北海岸沿海保護區及東北角沿海保

護區等三處。其中淡水河口保護區涵蓋臺北市與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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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含竹圍紅樹林、挖子尾紅樹林、關渡草澤等三處自然保

護區，以維護沿海生態系統。 

水產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 

為保護海域漁業資源，並加強保育沿岸海域之漁業生態環

境，包含萬里、瑞芳及貢寮三處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國家風景區 沿海地區內共有兩處國家風景區，一為北海岸及觀音山國

家風景區，全區有十八連峰，地形壯觀，其中野柳風景區

以特殊地質、地形為其特色。二為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依山傍海，灣岬羅列，具有特殊地質景觀，是兼

具大自然教育知性與濱海遊憩特色的旅遊勝地。 

其他重要資源 1.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重要野鳥棲地 

沿海地區有臺北市野雁保護區及臺北市中興橋永福橋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多依循重要濕地環境而生。 

2.人工漁礁區、保護礁區及禁刺網區 

林口及瑞芳等2 處保護礁區；林口、八里、淡水、跳石、

萬里、深澳及澳底等7 處人工魚礁禁漁區；金山、萬里、

瑞芳及貢寮4 處3海浬禁刺網區。 

3.保安林 

為飛沙防止之保安林主要分布於林口火力發電廠周邊連接

桃園市界段、八里與林口交界段、淡水河口左右兩岸、磺

港至野柳段、基隆市海岸沿線及鹽寮至福隆段等處。另有

風景保安林，主要功能以良好的森林被覆維護風景名勝及

古蹟之安全，分布於淡水河右岸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周邊。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 106 年新北市區域計畫  

 

（四）自然綠色基盤 

主要集中於東南側山區及西北側陽明山國家公園、金山、萬

里、觀音山一帶；以山坡地保育區佔地最廣，其次為保護區及森林

區；而淡水河、基隆河及大漢溪流域周邊地區因開發密集，自然綠

色基盤較為缺乏，基隆河流域往基隆市方向則呈現一個細長的斷裂

口；北部三芝、石門、金山及萬里依其山系脈絡有細長型人為農業

發展介入之狀況。 

 

（五）地質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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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地質景觀資源豐富，應加以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或

部分地區景觀混亂，需加以改善。本市經公告之地質遺跡地質敏感

區計4 處，包括平溪區大華壺穴、平溪區十分瀑布、瑞芳區與貢寮

區鼻頭角海蝕地形、貢寮區萊萊火成岩脈。係在地球演化過程中地

質作用之產物，具特殊地質意義、有教學或科學研究價值、有觀賞

價值及獨特性或稀有性等特性，應妥為保育與維護。 

 

（六）濕地資源 

本市重要濕地包括有臺北港北堤濕地、挖子尾濕地、淡水河紅

樹林濕地、關渡濕地、五股濕地、大漢新店濕地、新海人工濕地、

浮洲人工濕地、打鳥埤人工濕地、城林人工濕地、鹿角溪人工濕地

等11 處國家級重要濕地。因應濕地保育法正式實施，應依法令配合

推動濕地復育措施，有效管理及維護重要濕地環境資源，並落實濕

地零淨損失政策。 

 

二、水資源 

本市轄內被淡水河系貫穿。淡水河系上游為大漢溪，流域經鶯歌

區、樹林區匯集三峽溪後，沿土城區、板橋區、新莊區、三重區地域，

於板橋江子翠與臺北市萬華間與流經新店區、中和區、永和區之新

店溪匯流而成淡水河，再沿三重區、蘆洲區、五股區地域，在關渡以

南與流經平溪區、瑞芳區、汐止區、臺北市之基隆河匯流後，向西北

8 公里處於淡水區入海。 

新北市境內目前僅有翡翠水庫，但翡翠水庫的管轄權屬於臺北

市政府，因此新北市無管轄內之水庫。此外，新北市境內共有 19 條

市管河川，如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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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新北市市管河川一覽表 

編號 河川名稱 治理長度 編號 河川名稱 治理長度 

1 雙溪 12.4km 11 埔坪溪 1.7km 

2 尖山腳溪 0.8km 12 八連溪 7.79km 

3 瑪鋉溪 7.62km 13 大屯溪 3.62km 

4 員潭溪 4.3km 14 後洲溪 1.33km 

5 小坑溪 1.9km 15 興仁溪 3.8km 

6 乾華溪 4.3km 16 水仙溪 5.95km 

7 石門溪 2.53km 17 寶斗溪 3.15km 

8 老梅溪 3.7km 18 林口溪 6.2km 

9 楓林溪 1.6km 19 公司田溪 16km 

10 八甲溪 1.7km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三、土地利用 

本市於 2017 年率先全國完成第一部「新北市區域計畫」。以「綠

色嚮居之城、國際創新都會、首都黃金三核」為發展願景。其城鄉發

展模式，則是考量北北基空間綜合布局，分為七大分區：「溪南都心

生活商務區」、「溪北都心國際創新區」、「汐止科技經貿區」、「三鶯文

創宜居區」、「北觀海洋城邦區」、「大翡翠生態樂活區」、「東北角人文

旅遊區」。如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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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區域計畫 

圖 2.1-1、新北市七大策略區範圍示意圖 

目前現況而言，溪南、溪北、汐止三區開發已達飽和。未來將以

公共建設，引導人口移向北觀（林口及淡海）及三鶯。至於大翡翠及

東北角，則以塑造地域特色及生態保育為優先。 

四、環境敏感區 

環境敏感區係指對於人類有特殊價值或具有潛在天然災害，極容

易受到人為的不當開發活動之影響而產生環境負面效應的地區。全國

區域計畫就不同敏感程度分為兩級，類型按土地資源敏感特性，區分

為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他等五類。 

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以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及不破壞原生

態環境與景觀資源為保育及發展原則。新北市第一級別應查環境敏感

地區共 26 項如圖 2.1-2，詳細可參考附件二。 

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考量某些環境敏感地區對於開發行為的容

受力有限，為兼顧保育與開發，加強管制條件，規範該類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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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第二級別應查環境敏感地區共 34 項如圖 2.1-3，詳細可參考附

件三。 

資料來源：新北市 106 年區域計畫 

圖 2.1-2 新北市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 106 年區域計畫 

圖 2.1-3 新北市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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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氣候特性 

本市屬潮溼之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為西南季風，雨日少雨量

多；冬季為東北季風，雨日多雨量少。臺灣北部地區之年均雨量達 

2,850 公厘，為雨量相當豐沛之地區，尤其基隆河流域上游山區更有

曾達年雨量 7,500 至 8,000 公厘之記錄；每年五月至十月為豐水期，

此段期間之雨量占全年總雨量約 62%左右，主要降雨型態為颱風或

其西南氣流引發之豪雨。除外，梅雨季節期間以及夏季午後對流性

雷陣雨亦貢獻了部分雨量。 

2.1.5 氣候相關自然災害 

我國位處西太平洋，為颱風區的要衝，加之地處環太平洋火山

帶，因此發生天然災害的情形屢見不鮮。新北市由於幅員遼闊，人口

數高居全國之冠，加上境內地形環境多變化，颱風與地震後續造成

之災害，如淹水、山崩及土石流等，往往造成人命傷亡。新北市近十

年起發生之重大天然災害彙整如表 2.1-4。 

表 2.1-4、新北市近十年重大自然災害一覽表 

災害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災情程度 

板橋南雅南路

自來水破管 
112.12.24 

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 51

號 
無人傷亡 

小犬颱風 112.10.03 全市 無人傷亡 

新店新潭路野

溪堵塞 
112.09.06 

新店區新潭路一段 28

號 
無人傷亡 

海葵颱風 112.09.01 全市 無人傷亡 

卡努颱風 112.08.01 全市 無人傷亡 

杜蘇芮颱風 112.07.26 全市 無人傷亡 

金山陽金公路

土石邊坡滑落 
112.02.05 

金山區陽金公路 4KM

處 
無人傷亡 

汐止國道土石

邊坡滑落 
111.11.1 國道一號南下 10.2K 無人傷亡 

汐止伯爵山莊

土石崩落 
111.10.17 汐止區伯爵山莊 無人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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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颱風 111.09.11 全市 無人傷亡 

軒嵐諾颱風 111.09.02 全市 無人傷亡 

璨樹颱風 110.09.11 全市 無人傷亡 

烟花颱風 110.07.22 全市 無人傷亡 

哈格比颱風 109.08.02 全市 無人傷亡 

米塔颱風 108.09.29 全市 1 名輕傷 

利奇馬颱風 108.08.07 全市 1 名死亡，4 名輕傷 

丹娜絲颱風 108.07.17 全市 無人傷亡 

0520 豪雨災害 108.05.20 全市 19 名受困，無人受傷 

尼莎颱風 106.07.28 全市 2 名輕傷及 1 名重傷 

0602 豪雨災害 106.06.02 
受梅雨鋒面影響， 

全市有雨 

2 名死者、1 名失蹤者

及 1 名輕傷 

尼伯特颱風 105.07.06 全市 無人傷亡 

杜鵑颱風 104.09.07 全市 1 人死亡，7 受傷 

天鵝颱風 104.08.22 全市 無人受傷 

蘇迪勒颱風 104.08.06 全市 
3 人死亡， 4 人失

蹤，52 人受傷 

昌鴻颱風 104.07.09 全市 2 人受傷 

麥德姆颱風 103.07.21 全市 0 人死亡， 4 人受傷 

蘇力颱風 102.07.11 全市 1 人死亡， 38 人受傷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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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會經濟環境背景  

一、人口 

截至 2023 年底，本市共有 404 萬 1,120 人。該年出生人口數為

1 萬 8,463 人，占全國出生人口（13 萬 5,571 人）13.62%。較十年前

相比，出生人口數減少 48.59%。其中約有 6 萬人為原住民族。 

近 10 年各行政區人口以淡水區增加 3 萬 9,158 人最多，其次為

林口區及汐止區，分別增加 3 萬 8,839 人及 1 萬 5,281 人；另人口減

少最多為永和區，其次為中和區及三重區，分別減少 1 萬 4,291 人、

8,469 人及 6,705 人。若進一步解析人口年齡比例：至 2023 年為止，

新北市扶老比為 25.49，較十年前扶老比 12.35 提高；扶幼比為 15.99，

較十年前扶幼比 17.94 降低。 

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2022 年至 2070 年）」，

針對本市轄內人口進行推估，人口於 2020 年達到高峰（403 萬 954

人），而後持續負成長，預計於 2050 年總人口數將降至約 348 萬 4,234

人。 

二、脆弱族群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低收入戶共 144,668 戶、277,364 人，占全市

人口 6.86%。低收入原住民 29,492 人，占全市人口 0.73%。中低收

入戶共 10,153 戶、24,940 人，占全市人口 0.62%。中低收入原住民

8,930 人，占全市人口 0.22%。 

三、產業結構 

截至 2023 年底，本市共有 404 萬 1,120 人。該年出生人口數為

1 萬 8,463 人，占全國出生人口（13 萬 5,571 人）13.62%。較十年前

相比，出生人口數減少 48.59%。其中約有 6 萬人為原住民族。 

近 10 年各行政區人口以淡水區增加 3 萬 9,158 人最多，其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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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區及汐止區，分別增加 3 萬 8,839 人及 1 萬 5,281 人；另人口減

少最多為永和區，其次為中和區及三重區，分別減少 1 萬 4,291 人、

8,469 人及 6,705 人。若進一步解析人口年齡比例：至 2023 年為止，

新北市扶老比為 25.49，較十年前扶老比 12.35 提高；扶幼比為 15.99，

較十年前扶幼比 17.94 降低。 

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2022 年至 2070 年）」，

針對本市轄內人口進行推估，人口於 2020 年達到高峰（403 萬 954

人），而後持續負成長，預計於 2050 年總人口數將降至約 348 萬 4,234

人。 

新北市發展出異於其他縣市獨特的產業特色，不僅整體產值優

異，服務業產值也超越製造業。截至 2022 年底，轄內工廠登記家數

為 1 萬 9,374 家，占全國登記家數 20.11%；商業家數登記為 14 萬

3,844 家，佔全國 15.23%，商業家數為全國第一，登記資本額已達到

計 258 億 800 餘萬元。 

為落實 2050淨零排放，新北市將協助產業接軌國際智慧化趨勢，

將加強輔導在地產業轉型，並結合新北市六大產業區域建立智慧城

市產業聚落，發展綠能、數位化及智慧化科技、生技醫療、金融科技

等關鍵科技。 

在六大產業區域方面，將以三峽、鶯歌為核心，協助傳統產業升

級加值；並以土城、樹林為核心，協助製造業數位轉型；且以中和、

新店為核心，研發高階醫材、綠能、智慧電動車等前瞻技術。在運輸

方面，以林口、八里、淡水為核心，並結合臺北港優勢，建立智慧物

流產業。在金融與數位科技方面，以板橋、新五泰、三蘆為核心，連

結現有路網及產業園區發展金融與數位科技；並以汐止、瑞芳為核

心，鼓勵發展生技資通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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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氣候變遷衝擊影響  

為強化調適能力建構，本市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

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全球氣候變遷

研究科學成果，並依循氣候法第 18 條規範，研析中央提出之科學報

告。在遵循我國氣候法治下，同時接軌國際趨勢。 

3.1 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為發表有關全球氣候變遷研究科學成果及相

關進展之組織，各國可依據此相關研究報告做為氣候變遷相關政策訂

定基礎與學術研究之參考。 

IPCC WGI（第一工作小組）於 2021 年 8 月公布氣候變遷第六次

評估報告（WGI AR6），說明氣候情境設定、觀測資料及高解析度模

式情境推估結果；又分別於 2022 年 2 月及 4 月公布 IPCC WGII（第

二工作小組）「衝擊、調適與脆弱度」報告（AR6 WGII），及 IPCC WGIII

負責之 AR6 WGIII 報告，AR6 WGII 主要說明氣候變遷相關衝擊、

風險與調適，IPCC WGIII 主要提供減緩相關的技術可行性、決策工

具及各項減緩調適措施之選擇說明與效益。三個工作小組具有三份評

估報告，以此三份評估報告為基礎，再綜整為一份總結報告（AR6 

SYR），說明現今氣候變遷之廣泛影響與風險，並提供如何調適與減

緩之相關行動知識，主要結果為當前趨勢、未來氣候變遷風險及相關

應對，AR6 SYR 已於 2023 年 3 月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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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24 

「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24」，係於 2023 年初我國通過氣候

法後，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以及環境部依法

共同發布的科學報告。科學報告內容架構以氣候變遷科學、衝擊與調

適為主，共分五章；前三章以氣候變遷科學趨勢以及未來推估為主，

後兩章內容以衝擊與調適為主軸。第一章說明全球與東亞的氣候變遷；

第二、三章分別描繪臺灣氣候變遷趨勢與未來推估 ; 第四章彙編氣

候變遷對水領域、坡地、海岸、糧食生產與安全、生態、人類健康、

城鄉規劃等議題之衝擊資訊 ; 第五章則說明氣候變遷風險與調適架

構之科學論述與知識方法學，提供部會與地方調適建構與規劃之參考。 

本市參考報告第四章我國在氣候變遷的實際衝擊下造成的影響

結果（如表 3.1-1），作為風險界定及評估之參酌： 

表 3.1-1 台灣氣候變遷衝擊 

水議題 淹水 在氣候變遷情景颱風事件下，世紀中相對

基期，淹水分佈與機率呈現增加趨勢。 

乾旱 AR6 情境下，枯水期之連續不降雨日皆增

加，將使乾旱事件風險提高。 

水資源 1.歷經多起地震、風災等影響,全臺 95 座

水庫平均淤積率 29.7% （8.7 億𝑚3） 

2. 全球暖化程度 2°C 與 4°C 情境分析未

來流量變化,豐水期-2%至+31%,枯水期流

量-13%至+3% 

坡地 崩塌衝擊變

化趨勢 

氣候變遷情境下，北部地區平均崩塌率由

0.47%提升到 0.77%；中部地區則最高由

3%增加至 4%。 

災害風險變

化趨勢 

1.暖化 2℃情境下，北部與部分東部山區因

危害度增加，坡地災害風險提高，中南部

山區維持高風險等級。 

2.暖化 4℃情境下，全臺山區坡地災害風險

等級均現況加重。 

海岸 海平面 暖化 2℃情境下，海平面上升造成海岸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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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面積增加，以雲林縣、臺南市及彰化縣

溢淹範圍佔各自縣市面積的百分比最高。 

颱風暴潮 世紀末情境下，發生大於 1.2 公尺（極高）

颱風暴潮的海岸線長度將增加 12.5%。 

颱風風浪 與現況相比，在 AR5 RCP8.5 情境下，未

來臺灣沿海地區面臨大於 12 公尺颱風風

浪衝擊之海岸線長度將增加 3.6%。 

糧食安全 農業 1.水稻差量整體趨勢下降，世紀中、末分別

減少 13%及 18%。 

2.玉米產量整體趨勢下降，世紀中、末平均

分別減少 10%及 17%。 

畜牧業 暖化情境下，熱緊迫危害（以溫濕度指數

>72 為門檻）將由南往北、從平原往淺山

擴展，衝擊畜牧產能（蛋、肉、乳等） 

養殖漁業 暖化 2℃情境下，對養殖漁業之高溫危害

發生率增加 20%至 40%，但低溫事件數變

少。 

海洋漁業 1.冬季型漁獲比例逐年遞減，臺灣北部海

域劍尖槍鎖管（俗稱小卷），海水溫度上升

1℃，單位漁獲量將下降 15% 

2.北緯 30°海域之棲地適合度增加 

生態 陸域生態系 1.未來日照、極高低溫變化，將造成高山棲

地縮減、生長季改變。動植物交互作用改

變甚至造成部分物種減少。 

2.氣候變遷情景模擬，臺灣天然森林迄

2100 年適生海拔將上升 173m，適生面積

僅餘現生之 16.08%。 

3.增加鳥類高暴露度，且打亂生殖時序。 

4.適存棲地將減少,部分昆蟲面臨高滅絕

風險。 

海域生態系 1.暖化將導致南海的基礎生產力下降與浮

游動物豐度減少；若水溫高於 33℃至 34℃

將明顯不利海草生長。 

2.全球海洋生物量在 2030 年後下降幅度

逐年加劇，在高碳排情境下，2060 年後生

物量將會大幅下降。 



31 

新北市政府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 

 

健康 心血管疾病 極端氣候之溫差，易使心血管、呼吸管與

慢性疾病患者，發生心肌埂塞或氣喘等猝

發，甚至造成猝死。 

傳染性疾病 全世界約有 58%與人類有關的傳染病，因

氣候災害發生而提高傳染强度。 

過敏性呼吸

系統 

兒童健康領域的研究中，證實一氧化氮

（NO）、二氧化氮 NO2和 PM2.5 與兒童肺

功能惡化有關 

心理健康 平均溫度高於中位數 23℃的地區重鬱症

的發生機率隨著溫度增加而上升，其中以

65 歲以上的族群影響最大。 

城鄉空間 都市熱島 暖化情境下，針對 7 月下午 2 點之生理等

效溫度（PET）進行推估，都會區的數值皆

明顯高於周邊郊區，都市熱島現象十分明

顯。 

都市空間 1.土地利用型越多元，淹水風險越少。 

2.交通設施位置長期暴露於外在負面衝

擊，屬偏高暴露度。 

鄉村空間 沿海農地為高脆弱地區，坡地災害風險最

高地區分別爲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市六

龜區及甲仙區 

資源保育及

環境敏感空

間 

1.本島海岸線未來面臨颱風暴潮衝擊的機

率增加 

2.海洋或海岸型濕地、人爲型濕地受氣候

變遷影響較大，尤其對沙洲侵蝕之衝擊 
資料來源：參考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24 製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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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本工作項目主要依據以 IPCC AR6 報告之氣候資訊，以及 IPCC

最新公布之評估流程、風險分類等各項指引，完成代表性關鍵風險

（Representative Key Risk, RKR）與 7+1 大調適領域的風險評估。 

4.1 評估方法  

氣候風險評估在國際上行之有年，隨著研究與執行的結果，方法

也不斷更新，在 IPCC AR4 以前以脆弱度（vulnerability）為氣候風險

評估的核心價值，並透過暴露度（exposure）、敏感度（sensitivity）、

與調適能力（adaptive capacity）的計算，得到氣候變遷下系統的脆弱

度結果，公式為： 

脆弱度 = F（暴露度 ·敏感度 ·調適能力） 

IPCC AR5 則參考了近年來對風險評估的變革，修正了風險評估

的內涵，不再以脆弱度為核心價值，而是以風險為評估結果，並將危

害度納入評估構面中，公式為： 

風險 = F（危害度 ·暴露度 ·脆弱度） 

脆弱度 = F（敏感度 ·調適能力） 

圖 4.1-1 IPCC AR4 與 AR5 對照圖 

在實務操作中，危害度、暴露度、和脆弱度的評估，仰賴真實世

界的參數和未來情境的預估，透過各項社會、經濟、或自然的指標的

運算，獲得相應的結果。而因為現實資料統計與取得的差異，以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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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作用的不同，我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將致災因子分

為兩大類：（1）自然致災因子：如受災地區之地形地質地勢脆弱、是

否位於高災害潛勢地區、危害本身強度過大等等；（2）人為致災因子：

如防災設施不完備、保護基準過低、人類活動不當、人為疏失等等。 

也因此 NCDR 進一步將脆弱度區分為自然環境脆弱度和社會經

濟脆弱度，前者為 NCDR 災害風險圖中的脆弱度圖層，如淹水災害

中的地勢低窪區，或坡地災害中的地質敏感區；後者則為 NCDR 減

災動資料中，社會脆弱度指標除暴露量外的部分，包含減災整備（對

應調適能力）、應變能力、與復原能力（對應敏感度）。 

本報告配合 NCDR 圖資及分類方式，以 IPCC 定義為基礎，相應

調整評估的公式如下： 

風險 = F(危害度 ·暴露度 ·脆弱度) 

= F(危害度 ·暴露度 · (自然環境脆弱度 ·社會經濟脆弱度)) 

= F(危害度 ·暴露度 ·自然環境脆弱度 · (敏感度 ·調適能力)) 

確定評估方法後，再來要確定評估標的。本報告除了依循國家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的 7+1 調適領域，另外將參考 IPCC AR6 所

使用的代表性關鍵風險，作為風險評估的標的。 

IPCC 回顧了過往研究，確認了 120 種關鍵風險，並透過負面影

響的程度、可能性、空間特性、因應能力等原則，進一步分析了主要

的關鍵風險集群，篩選出八類代表性關鍵風險，分別是「低窪沿海系

統」、「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及服務」、「生活

品質」、「人類健康」、「糧食安全」、「水資源安全」、「和平與流動性」。

每一類代表性關鍵風險下分為數個子風險，且彼此間有密切關係。 

由於 7+1 調適領域是從政策執行與分工的角度，對調適課題進行

分類，能夠快速與施政接軌；而代表性關鍵風險則是從災害發生下，

不同風險之間的影響進行分類，且各個關鍵風險間互有關連，能以更

全面的方式評估氣候變遷風險下的後果。此外，IPCC AR6 也針對各



34 

新北市政府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 

 

個關鍵風險提出調適政策建議，透過兩種分類方式的並行，能夠在銜

接地方與中央政策的同時，獲得國際趨勢的回饋，在未來做出更及時

的調整與回饋。 

表 4.1-1 為各類代表性關鍵風險及其所涵蓋之關鍵風險的整理與

簡介，因和平與流動性非屬地方政府層級的業務，因此未納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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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各類代表性關鍵風險及其所涵蓋之關鍵風險的整理與簡介 

代表性關鍵風險 關鍵風險 AR6 詳述 

低窪沿海系統 

A-1. 國家海岸保護與棲地 

 波浪衰減和沈積物輸送減少而喪失海岸線保護 

 人為因素和沿海災害造成土地損失或海岸侵蝕 

 海洋生態系變化，如珊瑚礁複雜性降低及增積衰退、海草和沿海濕地系統功能衰

退、紅樹林淹沒等 

A-2. 生命、生計與福祉損

失 

 極端和緩發災害與人為驅動因素相結合導致生命、生計、健康、福祉和/或文化的

損失 

 颱風/洪水/暴潮導致流離失所或遷徙 

 海洋生態區生產力損失導致於漁業經濟下降 

 對食物權、健康權和文化權的危害，如原住民沿海狩獵和捕魚文化，或海平面上

升、海岸侵蝕導致文化遺址威脅 

A-3. 交通系統中斷 

 沿海地區的關鍵服務如交通運輸以及能源生產和分配遭到中斷 

 電廠暴露在風暴潮或低於海平面安全範圍 

 關鍵交通基礎設施遭受結構性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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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關鍵風險 關鍵風險 AR6 詳述 

陸域與海域生態系

統 

B-1. 結構/功能改變  新型生長形式或功能類型的覆蓋度和/或生物量數量級增加或突然減少 

B-2. 生物多樣性產品/服

務損失 

 商品和服務的社會經濟損失，如碳匯損失、放牧損失、授粉損失 

 環境風險增加，如野火災害 

B-3. 國家海岸保護&棲地  同 A-1，但包含陸域棲地如森林、高山、草原等物種棲地破壞 

B-4. 生物多樣性損失  物種滅絕、大規模死亡、生態破壞、物種豐度下降、生態系穩定度下降等 

關鍵基礎設施、網

路及服務 

C-1. 損害與中斷 

 沿海、沿河的運輸（含港口）和能源基礎設施風險 

 高溫和強降雨造成的道路破壞 

 水力、火力發電廠的發電能力下降 

C-2. 生命、生計、經濟失

敗衝擊 

 因極端氣溫或降雨導致的運輸損失，包含海陸空的運輸、通勤、旅行，導致經

濟、健康損失 

 因洪水或乾旱引發的停水停電，導致經濟、財產、健康損失 

生活品質 

D-1. 累積經濟衝擊 
 高度暖化和調適效果有限下，總體經濟面臨風險 

 自然災害頻率或強度增加，造成勞動力分布在沿海和高暴露度的地區經濟損失 

D-2. 生計損失 

 農漁業受乾旱、海洋暖化、海洋酸化等因素減產 

 低窪沿海地區、乾旱或半乾旱地區、城市貧民窟等高度暴露地區的生計脆弱度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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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關鍵風險 關鍵風險 AR6 詳述 

 窮人、婦女、兒童、老年人和原住民獲取資訊、技能、服務或資源的障礙 

D-3. 貧窮增加 
 自然災害的直接衝擊、糧食減產與價格上漲、疾病等導致的貧窮增加 

 因為貧困而調適能力不佳，陷入的貧困循環 

人類健康 

E-1. 熱相關發病和致死 

 因高溫立即/直接（如熱傷害、熱衰竭）或長期/間接（如心理疾患等）導致的健康

衝擊 

 人口老化、不平等、低適應能力（空調設備缺乏，醫療和公衛資源缺乏）、城市熱

島效應、空氣汙染等可能放大危害 

E-2. 蟲媒傳染病  因高溫或降雨型態改變，導致蟲媒活動和範圍增加，如登革熱等 

E-3. 水媒傳染病 

 因氣候變遷導致由水傳播導致的疾病增加，如腹瀉、寄生蟲等 

 缺乏清潔飲用水、衛生系統、食品安全衛生不足、缺乏洪水和乾旱保護，會加劇水

媒傳染病 

糧食安全 

F-1. 生態系服務衰退 
 同 B-2，但衰退集中在農漁牧產業，如農糧減產、漁業資源衰退、可耕作面積減少、

天災農漁牧損失增加等 

F-2. 飢餓增加 
 營養不良人數增加，包含熱量缺乏、蛋白質缺乏、礦物質/維生素缺乏 

糧食價格飆升和收入減少 

水資源安全 G-1. 水資源短缺 
 可用水資源的短缺，除飲用水、家庭用水、農/工業用水外，亦包含景觀中的淡水，

土壤濕度、溪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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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關鍵風險 關鍵風險 AR6 詳述 

 水資源短缺導致死亡、疾病、心理健康衝擊、生計喪失、財產損失等 

G-2. 水相關災害  洪水導致的死亡、淡水缺乏、傳染病傳播、心理健康衝擊、生計喪失、及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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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關鍵領域界定  

由於氣候變遷所造成的風險眾多，調適課題也包含多種不同的政

策，因此在進行風險評估前，因此須優先界定風險評估的範疇。 

本期撰寫期間，以問卷詢問各局處，了解對業務相關調適課題之

理解。問卷設計上，包含兩類調適課題來源，一部份來自問卷本市調

適韌性組既有之政策，另一部分則以「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112-115 年）」設計為題目，並詢問局處該調適課題所屬之「調適領

域」、「代表性關鍵風險」、「重要性」、「推動效益」、「敏感度」和「調

適能力」，共六個問題。「調適領域」和「代表性關鍵風險」係用於課

題的分類，「重要性」和「推動效益」用以界定哪些調適領域和代表

性關鍵風險須優先討論，而「敏感度」和「調適能力」則會用於下一

步驟「脆弱度」之計算基礎。如表 4.2-1。 

每一題填答方式，皆有相對應的填答指引，以確保一致性。例如

在「重要性」題組中，請局處評估在氣候變遷衝擊的影響下，該調適

課題的優先程度高低，1 為最低、3 為最高；而在「推動效益」評估

上，請局處評估該調適課題的推動效益，即落實該調適課題所需的成

本，即其成效是否能有效降低氣候變遷衝擊，1 為最低、3 為最高。

如表 4.2-2。 

表 4.2-1 新北市跨局處調適問卷（範本） 

局處 調適課題 
課題來

源 
領域別 

代表

性關

鍵風

險 

重要

性 

A 

推動

效益 

B 

敏

感

度 

C 

調適

能力 

D 

水利

局 

都市保水與透水機制 
調適韌

性組 
土地利用 

 
    

持續提高污水處理率 
調適韌

性組 
水資源 

 
    

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調適韌

性組 

海岸及海

洋 

 
    

落實國土防洪治水韌

性之整合作業指引 

國家計

畫 

維生基礎

設施 

 
    

督導辦理公共工程防

汛整備作業 

國家計

畫 

維生基礎

設施 

 
    



新北市政府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 

40  

 

表 4.2-2 新北市跨局處調適問卷填寫說明 

A: 重要性 

A-1 面對氣候變遷衝擊時，此課題優先程度較低 

A-2 面對氣候變遷衝擊時，此課題優先程度中等 

A-3 面對氣候變遷衝擊時，此課題優先程度較高 

B: 推動效益： 

B-1 面對氣候變遷衝擊時，此課題調適成本較高，或成效較不明顯 

B-2 面對氣候變遷衝擊時，此課題調適成本及成效適中。 

B-3 面對氣候變遷衝擊時，此課題調適成本較低，或成效較為明顯 

C: 敏感度 

C-1 目前未發生，未來氣候變遷此課題不會發生 

C-2 目前未發生，未來氣候變遷此課題可能發生 

C-3 目前未發生，未來氣候變遷此課題必然發生 

C-4 目前已發生，未來氣候變遷下此課題趨向減緩 

C-5 目前已發生，未來氣候變遷下此課題趨勢持平 

C-6 目前已發生，未來氣候變遷下此課題趨向劣化 

D: 調適能力 

D-1 對此課題或衝擊未曾感知 

D-2 對此課題或衝擊有所感知，但未採取調適行動 

D-3 對此課題或衝擊有所感知，已採取具體調適行動，但尚未能有效應對 

D-4 對此課題或衝擊有所感知，已採取具體調適行動，且能一定程度的應對 

D-5 對此課題或衝擊有所感知，已採取具體調適行動，且能充分有效的應對 

 

待各局處填答後，將各調適課題依照代表性關鍵風險進行分類，

如無對應調適課題，則於表格內標註「-」。計算各個風險類別的政策

數量、平均重要性、及平均推動效益，進行排序，主要依據以下原則。 

 原則一：以調適課題數量、重要性、推動效益三項數據為排序標

準，若調適課題數量大於一個，且重要性或推動效益大於 2 者列

為第一優先；若調適課題數量僅有一個，或重要性和推動效益小

於 2 者，列為第二優先。 

 原則二：現有調適韌性組政策所對應之課題，一律列入前二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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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的課題，若有對應之調適課題或問卷評估結果，以問卷結果

為主，若無對應之調適課題或問卷評估結果，則列為第二優先。 

 原則三：根據科學報告之結果與市政規劃之未來願景，將潛在議

題列為第三優先。具體評估結果如 4.2-3。 

表 4.2-3 新北市「代表性關鍵風險」評估結果 

 代表性關鍵風險 
調適課題 

數量 

重要性平

均 

推動效益 

平均 

調適韌性

組 

優先 

順序 

1 

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及服

務：生命、生計、經濟失

敗衝擊 

4 2 2 V 1 

2 
人類健康：熱相關發病和

致死 
3 2 2.3 V 1 

3 人類健康：蟲媒傳染病 3 2 2.6 V 1 

4 
糧食安全：生態系服務衰

退 
7 2.6 2 V 1 

5 水資源安全：水相關災害 7 2.7 1.8 V 1 

6 
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生

物多樣性損失 
1 2 2 V 2 

7 生活品質：累積經濟衝擊 1 2 2 V 2 

8 水資源安全：水資源短缺 3 1.3 2 V 2 

9 
低窪沿海系統：海岸保護

與棲地 
- - - V 2 

10 
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海

岸保護與棲地 
- - - V 2 

11 
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及服

務：損害與中斷 
- - - V 2 

12 
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生

物多樣性產品/服務損失 
1 1 2 - 2 

13 
低窪沿海系統：生命、生

計與福祉損失 
- - - - 3 

14 生活品質：生計損失 - - - - 3 

15 生活品質：貧窮增加 - - - - 3 

16 
水資源安全：原住民傳統

文化與生活方式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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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經府內同仁討論，決議從優先順序一和二的 12 種風險

中，挑選了 9 種進行作為優先。其中「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海岸

保護與棲地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產品/服務損失」

排除的原因，為調適方法與「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損

失」及「糧食安全：生態系服務衰退」較為相似，而調適政策可以

同時具有主要目標與次要目標，當維護生物多樣性時，通常也會兼

顧棲地保育。且若以生態系服務為主要目標，則局處在規劃政策

時，可能忽略其他較不具商業價值之生物。綜上，為避免局處混淆

風險與政策，決議以「生物多樣性損失」作為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

風險的代表。 

而「生活品質：累積經濟衝擊」未被納入評估之原因，為氣候

變遷下的經濟衝擊，通常兼具減緩失敗跟不當調適之屬性，如勤業

眾信（2022）氣候變遷對台灣造成的經濟損失雖可能高達 1.4 兆美

元，但損失包含氣候變遷造成的風險增加，及未能轉型低碳產業的

供應鏈損失。而目前新北市政府避免高暴露度地區經濟損失的政

策，與其他風險下的政策有所重疊（如：預防運輸系統損壞衝擊社

經活動、增進城市熱舒適），而在總體經濟上調適政策會與減緩政策

有高度重疊（如：輔導 TCFD），因此在本期不會進一步評估此風

險，但仍會在後續章節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而 9 種待評估的風險，及其對應之調適領域如下表，在與局處

討論後，將每一種風險框定出更貼近施政框架的調適課題，便於後

續討論與制定政策。 

表 4.2-4 新北市「代表性關鍵風險」 

代表性關鍵風險 調適領域 調適課題 

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及

服務：生命、生計、經

濟失敗衝擊 

維生基礎設施 

能源供給及產業 

運輸服務異常致社經活

動損害 

人類健康：熱相關發病

和致死 

健康 極端高低溫影響健康 

人類健康：蟲媒傳染病 健康 蟲媒傳染病致病 

糧食安全：生態系服務

衰退 

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 農業因氣候變化生產衰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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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關鍵風險 調適領域 調適課題 

水資源安全：水相關災

害 

水資源 

土地利用 

城市洪水災害 

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

生物多樣性損失 

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損失 

水資源安全：水資源短

缺 

土地利用 民生及產業供水短缺 

低窪沿海系統：海岸保

護與棲地 

海岸與海洋 海岸及沿海棲地破壞 

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及

服務：損害與中斷 

維生基礎設施 

能源供給及產業 

運輸系統受氣候變化損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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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危害度與自然環境脆弱度  

新北市過往調適評估，採用 TaiESM1 模式，SSP585 情境。估

計 2036 年升溫攝氏 2 度，也就是所謂的「最劣情境」。今年度配合

環境部規範之國家調適應用情境，採用世紀中升溫攝氏 2 度情境

（即 AR6 GWL2.0），若該氣候災害尚未更新圖資，則沿用過往情

境。情境圖資之主要來源為「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

台計畫」（TCCIP）及「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Dr. A） 

TCCIP 提供了「高溫強度」、「低溫強度」、「熱浪指數」、「寒流

指數」、「雨日強度」、「海岸風速」的危害圖資，資料格式為網格資

料。本報告將網格資料與新北市行政圖疊合，並計算各行政區之平

均危害。 

而 Dr.A 提供了淹水災害和坡地災害，而這兩種災害形成的條

件，需同時具備危害度與自然環境脆弱度；例如淹水的發生是強降

雨（危害度）導致地勢地漥地區（自然環境脆弱度）淹水，而坡地

災害強降雨（危害度）導致地質敏感地區（自然環境脆弱度）崩塌

或土石流。因此在危害分布呈現上，淹水災害之計算為「日雨量超

過 650mm 年最大值」與「24 小時定量降雨量 650 公釐時淹水深度

與淹水範圍」結果之相乘（即 Dr.A 淹水災害危害-脆弱度圖）；坡地

災害之計算為「日雨量超過 650mm 年最大值」與「地礦中心地質災

害潛勢/林業署裸露地面積指標」結果之相乘（即 Dr.A 坡地災害危

害-脆弱度圖）。 

其分級方式為將每一個行政區的指標進行標準化得到 z 分數，z

分數小於-0.75 的行政區為危害度低（常態分配下佔比 23%），z 分數

介於-0.75 到-0.25 間的行政區為危害度中低（常態分配下佔比

17%），z 分數介於-0.25 到 0.25 間的行政區為危害度中（常態分配下

佔比 20%），z 分數介於 0.25 到 0.75 間的行政區為危害度中高（常

態分配下佔比 17%），分數大於 0.75 的行政區為危害度高（常態分

配下佔比 23%）。 

每一個災害的資料來源彙整如表 4.3-1，分級成果請參考圖 4.3-

1 至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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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危害度計算方式 

危害度 計算方式 

高溫強度 AR6 GWL2.0 情境下，每年第 5 百分位數之溫度（TCCIP） 

低溫強度 AR6 GWL2.0 情境下，每年第 5 百分位數之溫度（TCCIP） 

熱浪指數 
AR6 GWL2.0 情境下，一年之中，連續 3 天以上日最高溫高於基

期第 95 百分位數之事件總天數（TCCIP） 

寒流指數 
AR6 GWL2.0 情境下，一年之中，連續 3 天以上日最低溫低於基

期第 5 百分位數之事件總天數（TCCIP） 

雨日強度 
AR6 GWL2.0 情境下，全年累積降雨量除以雨日（單日累積降雨

量超過 1 公厘） 之日數（TCCIP） 

淹水災害 
日雨量超過 650mm 年最大值*24 小時定量降雨量 650 公釐時淹

水深度與淹水範圍（Dr.A） 

坡地災害 
日雨量超過 650mm 年最大值*（地礦中心地質災害潛勢/林業署

裸露地面積指標）（Dr.A） 

海岸風速 
AR5 RCP8.5 下海岸最大風速（TCCIP）（無 GWL2.0 或 SSP 情

境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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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新北市高溫指數 

 

圖 4.3-2 新北市低溫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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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新北市熱浪指數 

 

圖 4.3-4 新北市寒流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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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新北市雨日強度 

 
 

圖 4.3-6 新北市淹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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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新北市坡地災害 

 

圖 4.3-8 新北市海岸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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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暴露度分析  

本節在危害度與自然環境脆弱度的基礎上，加入暴露度的指標，

進一步探討新北市關鍵災害課題與其對應的代表性關鍵風險在新北

市的災害潛勢地理分布。 

由於代表性關鍵風險的衝擊，由複合災害與複合損失組成，因此

在危害度指標上，我們選擇了與該代表性關鍵風險相關的氣候災害作

為計算因子；而在暴露度指標上，參考了減災動資料，將暴露度區分

為「產值與建物」與「人口」兩類，挑選與該風險相關性較高的暴險

單位，與局處溝通是否符合該調適課題或風險的暴險樣態，藉由局處

反饋獲得更精確的資料。具體各指標之定義、目的、與來源如表 4.4-

1 所示。 

表 4.4-1 災害潛勢圖總表 

子向度 指標細項 定義、目的與來源 

產值與建物 

農漁牧業指數 

定義：各行政區農漁牧業產量與就業人口 

目的：估計第一級產業潛在經濟損失 

來源：新北市政府統計年報 

工商業家數 

定義：各行政區之工商業家數 

目的：估計第二和第三級產業潛在經濟損

失 

來源：新北市政府統計年報 

資本額 

定義：註冊在各行政區之工商業合計資本

額 

目的：估計第二和第三級產業潛在經濟損

失 

來源：新北市政府統計年報 

災區公共基礎設施 

定義：災害潛勢區內受影響重要設施數量/

區域內重要設施數量；重要設施包括政府

機關、警消單位、公私醫院、維生系統、

能源設施、交通重要據點 

目的：估計重要設施潛在損失 

來源：經濟部、內政部、衛福部，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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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功能分區之土地面

積 

定義：與該風險相關之土地面積，依土地

利用分級分類而定 

目的：估計暴險單位所涵蓋之面積 

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人口 

人口/居住人口 

定義：戶籍人口、常住人口比*戶籍人口 

目的：估計所有可能受災人口 

來源：戶政司、臺灣社經資料庫、主計處

人口普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整理 

土石流保全人口數 

定義：土石流危險潛勢地區內居民 

目的：估計較具土石流風險之可能受災人

口 

來源：農村水保署 

水災保全人口數 

定義：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內居民 

目的：估計較具水災風險之可能受災人口 

來源：水利署 

資料來源：本報告自製 

 

具體計算方式為將各項參數或指標標準化後，依 z 分數分為 5 個

等級（方式同危害度分析），接著透過加權的方式分別計算出危害度

指標和脆弱度指標，加權的倍數系以該指標對此風險的影響程度高低

為依據，最後將危害度指標和脆弱度指標相乘，結果經「自然間斷法」

（Jenks natural break method）（Jenks, 1967）轉換為五個等級，其運作

方式為確定分組個數後，將分組結果的類別內變異數最小化，類別間

變異數最大化，亦即讓每一個等第間盡可能明顯區隔的同時，確保同

一等第內的行政區差異相近。最終結果等第越高代表災害潛勢較嚴重，

反之則代表災害潛勢較輕微。 

在進行調適評估時，首先需要界定調適範疇，為避免對各局處造

成困擾，經與專家學者商議後，將範疇界定、暴露度、脆弱度之問卷

整合，一次發放。詢問各局處對於議題的感知，同時也增加各單位對

於中央政策的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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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災害潛勢圖總表 

序號 
新北市關鍵災害課題 

及對應「代表性關鍵風險」 
評估方式 

1 

運輸服務異常致社經活動損

害 

（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及服

務：生命、生計、經濟失敗

衝擊） 

⚫ 危害度指標：日高溫、熱浪指數、

日低溫、寒流指數、降雨指數、坡

地潛勢、淹水潛勢 

⚫ 暴露度指標：農林漁牧指數、工商

業家數、資本額、災區公共基礎設

施、人口、居住人口、水災保全人

口、土石流保全人口、交通利用土

地、維生相關公共利用土地 

2 

極端高低溫影響健康 

（人類健康：熱相關發病和

致死） 

⚫ 危害度指標：日高溫、熱浪指數 

⚫ 暴露度指標：人口、常住人口 

3 
蟲媒傳染病致病 

（人類健康：蟲媒傳染病） 

⚫ 危害度指標：日高溫、熱浪指數、

降雨指數、登革熱、茲卡、屈公病

案例數 

⚫ 暴露度指標：人口、常住人口、高

風險地區（菜果園、竹林、公共綠

地、溝渠） 

4 

農業因氣候變化生產衰退 

（糧食安全：生態系服務衰

退） 

⚫ 危害度指標：日高溫、熱浪指數、

日低溫、寒流指數、降雨指數、最

大連續不降雨日數 

⚫ 暴露度指標：農林漁牧指數、農地

面積 

5 

城市洪水災害潛勢 

（水資源安全：水相關災

害） 

⚫ 危害度指標：降雨指數、坡地潛

勢、淹水潛勢 

⚫ 暴露度指標：農牧指數、工商業家

數、資本額、人口、居住人口、災

區公共基礎設施、人口、居住人

口、水災保全人口、水利利用土地 

6 

生物多樣性損失 

（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生

物多樣性損失） 

⚫ 危害度指標：日高溫、熱浪指數、

日低溫、寒流指數、降雨指數、最

大連續不降雨日數、坡地潛勢、淹

水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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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度指標：河道溝渠、林地、公

園、綠地、濕地、草生地 

7 

民生及產業供水短缺 

（水資源安全：水資源短

缺） 

⚫ 危害度指標：最大連續不降雨日數 

⚫ 暴露度指標：農牧指數、工商業家

數、資本額、人口、居住人口 

8 

海岸及沿海棲地破壞 

（低窪沿海系統：海岸保護

與棲地） 

⚫ 危害度指標：風速 

⚫ 暴露度指標：漁業指數、港口、海

面面積 

9 

運輸系統受氣候變化損害 

（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及服

務：損害與中斷） 

⚫ 危害度指標：日高溫、熱浪指數、

日低溫、寒流指數、降雨指數、坡

地潛勢、淹水潛勢 

⚫ 暴露度指標：工商業家數、資本

額、災區公共基礎設施、人口、居

住人口、水災保全人口、波土石流

保全人口、交通利用土地、維生相

關公共利用土地 

 

 

圖 4.4-1 運輸服務異常致社經活動損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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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極端高低溫影響健康潛勢 

 

圖 4.4-3 蟲媒傳染病致病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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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農業因氣候變化生產衰退潛勢 

 

圖 4.4-5 城市洪水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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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生物多樣性損失潛勢 

 

圖 4.4-7 民生及產業供水短缺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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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海岸及沿海棲地破壞潛勢 

 

圖 4.4-9 運輸系統受氣候變化損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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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脆弱度分析  

在 4.1 小節中，提到脆弱度為敏感度與調適能力相乘的結果，由

於自然環境脆弱度已於 4.2 小節中討論，故本小節將計算敏感度與調

適能力，並與前面計算的結果合併。 

敏感度之定義為：「系統或物種受到氣候變異或變遷影響的程度，

不論該影響有利或有害，直接或間接。」，而調適能力之定義為：「人

員、部門或系統適應潛在損害、利用機會或應對後果的能力。適應能

力因風險和部門而異。」 

在敏感度指標上，主要參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減災動資料網

站，將敏感度分為「應變能力」與「復原能力」兩類，若局處有其他

調適施政指標做為參考，亦會納入討論；而在調適能力指標上，則對

應到「減災整備」，並同樣參考局處調適施政指標。 

具體計算方式為將各項參數或指標標準化後，依 z 分數分為 5 個

等級（方式同危害度分析），接著透過加權的方式計算出脆弱度指標，

加權的倍數系以該指標對此風險的影響程度高低為依據。最後將脆弱

度指標與前面的危害度指標及暴露度指標相乘，並將結果經「自然間

斷法」（Jenks natural break method）（Jenks, 1967）轉換為等級制。 

在 4.2 小節的「新北市跨局處調適問卷」中，「敏感度」題項旨在

評估此一風險在氣候變遷下會增加或減少；而「調適能力」題項旨在

評估局處是否感知道此一災害風險，並能採取有效行動的程度。 

由於此兩個題項皆為主觀評估，為避免自評盲點，此評比結果只

用於增加風險評估的結果，而不會減少風險。因此若局處對該風險的

敏感度低或調適能力高，則自然間斷法將風險分為從低到高五個等級；

若局處對該風險的敏感度中且調適能力中，則自然間斷法將風險分為

從中低到高四個等級；若局處對該風險的敏感度高或調適能力低，則

自然間斷法將風險分為從中到高三個等級。調整結果如表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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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依問卷結果調整自然間斷法脆弱度等級 

 

運輸服

務異常

致社經

活動損

害 

極端高

低溫影

響健康 

蟲媒傳

染病致

病 

農業因

氣候變

化生產

衰退 

城市洪

水災害 

生物多

樣性損

失 

民生及

產業供

水短缺 

海岸及

沿海棲

地破壞 

運輸系

統受氣

候變化

損害 

敏感

度 
中 高 高 高 高 高 中 中 中 

調適

能力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高 中 

調整

結果 
4 3 3 3 3 3 4 5 4 

註：若調整為 5，脆弱度包含「高」、「中高」、「中」、「中低」、「低」五等級； 

若調整為 4，脆弱度包含「高」、「中高」、「中」、「中低」四等級； 

若調整為 3，脆弱度包含「高」、「中高」、「中」3 等級。 

 

各代表性關鍵風險所使用之脆弱度指標如表 4.5-2，脆弱度分析結

果如表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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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脆弱度指標總表 

序號 
新北市關鍵災害課題 

及對應「代表性關鍵風險」 
評估方式 

1 

運輸服務異常致社經活動損

害 

（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及服

務：生命、生計、經濟失敗

衝擊） 

脆弱度指標：14 歲以下人口比例、原住

民族人數、無家者人數、入住機構身心

障礙者人數、獨居老人比例、65 歲以上

人口比例、身心障礙人口比例、每一醫

療院所服務面積、每萬人醫事人數、每

萬人病床數、易成孤島地區數、土石流

防災演練比率、每村里土石流防災專員

訓練人次、每村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成

立數量、低收入戶人口比率、中低收入

戶人口比率、颱洪險投保率 

2 

極端高低溫影響健康 

（人類健康：熱相關發病和

致死） 

脆弱度指標：4 歲以下人口比例、原住

民族人數、無家者人數、入住機構身心

障礙者人數、獨居老人比例、65 歲以上

人口比例、身心障礙人口比例、每一醫

療院所服務面積、每萬人醫事人數、每

萬人病床數、低收入戶人口比率、中低

收入戶人口比率 

3 
蟲媒傳染病致病 

（人類健康：蟲媒傳染病） 

脆弱度指標：人口密度、估計常住人口

密度、14 歲以下人口比例、原住民族人

數、無家者人數、入住機構身心障礙者

人數、獨居老人比例、65 歲以上人口比

例、身心障礙人口比例、每一醫療院所

服務面積、每萬人醫事人數、每萬人病

床數、低收入戶人口比率、中低收入戶

人口比率 

4 

農業因氣候變化生產衰退 

（糧食安全：生態系服務衰

退） 

脆弱度指標：無相關指標 

5 

城市洪水災害潛勢 

（水資源安全：水相關災

害） 

脆弱度指標：危老房屋數、14 歲以下人

口比例、原住民族人數、無家者人數、

入住機構身心障礙者人數、獨居老人比

例、65 歲以上人口比例、身心障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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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每一醫療院所服務面積、每萬人

醫事人數、每萬人病床數、易成孤島地

區數、每村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成立數

量、低收入戶人口比率、中低收入戶人

口比率、颱洪險投保率 

6 

生物多樣性損失 

（陸域與海域生態系統：生

物多樣性損失） 

脆弱度指標：無相關指標 

7 

民生及產業供水短缺 

（水資源安全：水資源短

缺） 

脆弱度指標：14 歲以下人口比例、原住

民族人數、無家者人數、入住機構身心

障礙者人數、獨居老人比例、65 歲以上

人口比例、身心障礙人口比例、每一醫

療院所服務面積、每萬人醫事人數、每

萬人病床數 

8 

海岸及沿海棲地破壞 

（低窪沿海系統：海岸保護

與棲地） 

脆弱度指標：無相關指標 

9 

運輸系統受氣候變化損害 

（關鍵基礎設施、網路及服

務：損害與中斷） 

脆弱度指標：14 歲以下人口比例、原住

民族人數、無家者人數、入住機構身心

障礙者人數、獨居老人比例、65 歲以上

人口比例、身心障礙人口比例、易成孤

島地區數、土石流防災演練比率、每村

里土石流防災專員訓練人次、每村里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成立數量、颱洪險投保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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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脆弱度分析結果 

脆弱度分析結果 

 

運輸服務異

常致社經活

動損害 

極端高低溫

影響健康 

蟲媒傳染病

致病 

農業因氣候

變化生產衰

退 

城市洪水災

害 

生物多樣性

損失 

民生及產業

供水短缺 

海岸及沿海

棲地破壞 

運輸系統受

氣候變化損

害 

板橋區 中 高 高 中 中 中 高 低 中高 

三重區 中 高 高 中 中 中 高 低 中高 

中和區 高 高 高 中 中高 中 中高 低 高 

永和區 中低 中高 高 中 中 中 中高 低 中低 

新莊區 高 高 高 中 中高 中高 高 低 高 

新店區 高 中 中高 中高 中高 高 中低 低 高 

樹林區 高 高 中高 高 中高 中高 高 低 高 

鶯歌區 中高 高 中 中高 中 中高 中高 低 中 

三峽區 高 中高 高 高 中高 高 中 低 中高 

淡水區 中高 中高 中高 高 中高 中 中高 高 中高 

汐止區 高 中高 高 中 中高 中高 中低 低 高 

瑞芳區 中 中高 中高 中高 高 中高 中 高 中低 

土城區 高 高 中高 中 中高 中高 中高 低 高 

蘆洲區 中低 高 高 中 中 中 高 低 中低 

五股區 高 中高 中高 中高 中高 中高 高 低 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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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區 中 中高 中 中 中高 中高 中 低 中高 

林口區 高 高 中 高 中 中高 高 高 中高 

深坑區 中低 中 中 中 中高 中 中低 低 中低 

石碇區 中 中 中 中高 中高 高 中低 低 中 

坪林區 中低 中 中 中高 高 高 中低 低 中低 

三芝區 中 中 中 高 中高 中高 中 中 中 

石門區 中低 中 中 中高 中高 中 中 中 中低 

八里區 中高 中高 中高 高 中高 中高 中高 高 中高 

平溪區 中低 中 中 中 高 中高 中低 低 中低 

雙溪區 中 中 中高 中高 高 高 中低 低 中低 

貢寮區 中低 中 中高 中高 高 中高 中 高 中低 

金山區 中 中 中 高 高 中 中低 中高 中 

萬里區 中高 中 中 中高 高 中高 中低 高 中 

烏來區 中 中高 中 中 中高 高 中低 低 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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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檢討  

本市以轄內環境背景為基礎，參考國內外氣候衝擊影響評估科學

報告，完成風險評估作業，並依風險評估成果，制定在地化之氣候變

遷調適策略。 

5.1 本市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根據 2022 年 2 月 28 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發布之

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AR6），其中第二工作小組「衝擊、

調適與脆弱度報告」（AR6 WGII）顯示，全球將於 2021 至 2040 年升

溫攝氏 1.5 度，面臨多種氣候危害，未來將有 36 億人口生活在高脆

弱度的氣候變遷環境。因此，應強化調適措施推動，提升氣候危害因

應能力。 

本市於 2022 年發布「新北市 2050 淨零路徑暨氣候行動白皮書」，

其中以打造韌性宜居城市為願景，透過山坡地開發控管機制及建置防

災預警系統、建構河川環境資訊暨污染預警監控系統、建置即時監控

系統（全災型智慧化指揮監控中心）及低碳永續家園等行動計畫，推

動地區環境調適能力提升、運用科技全方位防救災，及扎根社區為本

調適能力三大主軸，以及 16 項氣候行動。期達成提升城市系統之氣

候韌性與調適能力之目標。 

本（2024）年度因應氣候法、我國公布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

動計畫（112-115 年）」以及本市風險評估成果，針對具調適效益之既

有政策擴大辦理，並拓增調適行動之範疇，研提 25 項調適行動策略，

策略，依我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之 7+1 大

領域分類如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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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新北市 25 項調適行動（領域別） 

領域別 數量 行動 

維生基礎

設施 
2 

整合國土防洪治水及治山防災韌性調適能力 

強化運輸系統預警應變力 

水資源 4 

水資源回收中心設置 

提高污水處理率 

預防河川汙染加劇 

飲用水水質安全管理計畫 

土地利用 4 

加強山坡地開發控管機制，建置防災預警系統；提升山坡

地區居民防災意識 

加強都市透水與保水機制 

閒置公有土地簡易綠美化及廣植植栽 

廣植植栽 

海岸及海

洋 
2 

推動山海造林 

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能源供給

及產業 
1 智慧微電網佈建 

農業生產

及生物多

樣性 

4 

強化糧食供給受氣候變遷 

強化自然生態系統調適，監測管理保護區域，加速維護

生物多樣性 

強化海洋環境監測及生物保育 

因應氣候變遷規劃、建構與管理保護區 

強化自然生態系統調適 

健康 6 

病媒蚊監測影響評估；提升民眾傳染病自我警覺及保護力 

蚊媒公共環境清理計畫；強化民眾居家環境自我管理意識 

辦理災害緊急醫療應變教育訓練與演練 

因應高溫措施及寒流來襲整備措施(獨居老人/街友) 

強化本市慢性疾病族群氣候變遷相關之健康照護能力 

加強移動汙染源管制；加嚴管制生成臭氧之前驅物 

能力建構 2 
推動防災社區 

建置即時監控系統（全災型智慧化指揮監控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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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推動期程及經費編列  

為完善韌性體系之建構，本市依據 25 項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分

別提出具體計畫，並編列經費，以確保各項措施具體落實。 

6.1 本期調適行動推動期程及經費編列  

本期所推動之 25 項行動，經跨局處研商後，分別提出具體計畫、

推動期程及經費，彙整如表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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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本期調適行動推動期程及經費編列 

一、維生基礎設施領域 

代表性 

關鍵風險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具體措施及內容 負責單位 

經費 

  （千

元） 

執行期程 

C.核心基

礎設施、

網絡及服

務 

強化維生

基礎設施

建設能力 

整合國土防

洪治水及治

山防災韌性

調適能力 

完成國土防洪治水及治山防災工程共

20 件，及關鍵基礎農路設施改善工程

共 50 件。 

農業局 100,000/

年 

113-117

年 

C-1.核心

基礎設

施、網絡

及服務:

破壞與擾

動 

避免運輸

系統受洪

水和強風

暴損壞 

強化運輸系

統預警應變

力 

輕軌架空線系統為運輸系統之重要動

力來源，容易受到高溫和強風的影響

而遭到損壞。為強化運輸系統預警應

變力，架空線系統安裝相關監測設

備，能適時監測線路狀況。 

捷運工程

局 

納入輕軌

機電工程 

持續性計

畫 

 

二、水資源領域 

代表性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具體措施及內容 負責單位 經費 執行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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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風險 （千元） 

G-1.水資

源安全:

水資源缺

乏 

避免水資

源短缺 

水資源回收

中心設置 

增建水資源回收中心：林口水資中心

第二期擴建計畫，全廠處理量達

36,500CMD。 

水利局 556,000 111-113

年 

G-1.水資

源安全:

水資源缺

乏 

提升水資

源 

提高污水處

理率 

提升本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

率，改善環境衛生及生活品質。 

水利局 3,000,000/

年 

110-115

年 

G-1.水資

源安全:

水資源缺

乏 

完善供水

環境 

預防河川汙

染加劇 

1. 執行水環境監測計畫。 

2. 設置河川水質自動連續監測站。 

3. 針對水質較差的環境，加強稽查頻

率及放流水加嚴管制。 

環境保護

局 

10,000/年 110-119

年 

G-1.水資

源安全  

完善供水

環境 

飲用水水質

安全管理計

畫 

1. 淨水廠原水及供水水質監測。 

2. 簡易自來水（山泉水、水井水）水

質監測。 

環境保護

局 

1,900/年 持續性計

畫 

 

三、土地利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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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 

關鍵風險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具體措施及內容 負責單位 

經費 

（千元） 
執行期程 

C.核心基

礎設施、

網絡及服

務 

加強坡地

地區之保

全措施 

1. 加強山

坡地開

發控管

機制，

建置防

災預警

系統 

2. 提升山

坡地區

居民防

災意識 

1. 針對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山坡地

社區或位處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

及鄰近順向坡、斷層、土石流潛

勢區等需保全之對象加強審查，

依規定應設置 3 年自動監測設

備，及與本府山坡地智慧防災即

時示警監控平臺介接通訊協定。 

2. 針對山坡地社區推廣防災教育，

建立民眾防災意識。 

工務局 5,800/年 持續性計

畫 

G-2.水資

源安全:

水相關災

害 

避免居住

地受洪水

和強風暴

損壞 

加強都市透

水與保水機

制 

1. 修訂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及出

流管制審查要點。 

2. 對於已完成透保水設施建物進行檢

查，確認透保水功能確實運作。 

3. 117 年透保水設施累計達 268 萬

噸，出流管制設施累計達 50 萬

噸。 

水利局 4,200/年 110-113

年 

B.陸域及

海域生態

系統 

調適都市

微氣候，

提升建成

閒置公有土

地簡易綠美

化及廣植植

1. 本市閒置公有地、都市計畫回饋土

地、整體開發地區公設用地及河岸

高灘地辦理綠美化。 

城鄉局 3,500/年 持續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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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調適

能力 

栽 2. 預計 117 年完成 216 公頃綠美化面

積。 

B.陸域及

海域生態

系統 

調適都市

微氣候，

提升建成

環境調適

能力 

廣植植栽 1. 本市重要道路廣植喬木、灌木、地

被及草花等各式植栽，以減緩都市

熱島效應及減少土地裸露面積，降

低揚塵問題。 

2. 預計每年種植近 100 萬株植栽。 

綠美化環

境景觀處 

視年度預

算編列情

形 

持續性計

畫 

 

四、海岸及海洋領域 

代表性 

關鍵風險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具體措施及內容 負責單位 

經費 

（千元） 
執行期程 

B-4.陸域

與海洋生

態系:生

物多樣性

減少 

強化生態

系統調適 

推動山海造

林 

1. 為深化海洋資源復育，透過珊瑚種

植棲地營造，使海洋生物有更舒適

的居住環境，進而使海洋環境對生

物負載能力提升。 

2. 117 年累計種植超過 1,000 株珊

瑚。 

漁業及漁

港事業管

理處 

約 950/年 113-117

年 

B-4.陸域

與海洋生

維護海岸

線、漁業

二級海岸防

護計畫 

1. 檢核臺北港、台電是否依據海岸防

護計畫內容檢討辦理周邊海岸砂源

補償措施、既有防護設施維護管

水利局 - 持續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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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生

物多樣性

減少 

與海洋生

態 

理。 

2. 辦理海岸基本資料調查監測及每 5

年辦理海岸防護計畫通盤檢討海岸

災害。 

 

五、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 

代表性 

關鍵風險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具體措施及內容 負責單位 

經費 

（千元） 
執行期程 

C-2.核心

基礎設

施、網絡

及服務:

生命、生

計與經濟

損失的衝

擊 

確保能源

設施安全

及系統穩

定供應 

智慧微電網

佈建 

新北市轄內工業、服務業等團體導入

「創能、儲能、節能」虛擬電廠系統，

以初步發展「虛擬電廠」為核心，透過

設置「光充儲」一體的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降低電網集中風險，增加

分散式電網，並鼓勵業者建立示範場

域，以能源的角度降低經濟損失的衝

擊，另推動案例如下： 

1. 機關：防災型微電網（烏來） 

2. 社區：3 座社區智慧微電網（波爾社

區等） 

經濟發展

局 

視年度預

算編列及

中央核定

情形 

持續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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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淨零示範補助計畫（松下企

業等） 

 

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領域 

代表性 

關鍵風險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具體措施及內容 負責單位 經費 執行期程 

B-4.陸域

與海洋生

態系:生

物多樣性

減少 

增進生態

系統因應

氣候變遷

之服務量

能 

強化自然生

態系統調

適，監測管

理保護區

域，加速維

護生物多樣

性 

辦理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生態資源監

測，保護自然保留區紅樹林生態，減

少生態多樣性流失。 

農業局 1,350/年 112-117

年 

B-4.陸域

與海洋生

態系:生

物多樣性

減少 

避免生物

多樣性流

失 

強化海洋環

境監測及生

物保育 

清除纏繞在礁盤上之廢棄漁網及水下

廢棄物，使礁體恢復自然樣貌、增加

底棲海洋生物生存繁殖空間，防止魚

場老化、提高沿近海漁業生產力。 

漁業及漁

港事業管

理處 

200/年 113-1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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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陸域

與海洋生

態系:生

物多樣性

減少 

避免生物

多樣性流

失 

因應氣候變

遷規劃、建

構與管理保

護區 

1. 建立野柳、萬里保育區內光傳輸系

統佈設及進行維護。 

2. 透過水下生物調查研提保育區之海

域漁類資源保育建議。 

3. 將水下影像即時透過網路傳輸，使

民眾能線上觀賞，藉以宣導保育成

果並推廣海洋保育之重要性。 

漁業及漁

港事業管

理處 

113 年: 

2,500 

113-117

年 

F.糧食安

全 

避免生物

多樣性流

失 

強化自然生

態系統調適 

1. 輔導農友由慣行農法轉型為有機友

善耕作，其生產過程中不使用化

肥、農藥及除草劑，以維護生態環

境、生物多樣性及資源永續利用。 

2. 117 年本市有機、友善從農環境達

739 公頃。 

農業局 20,000/年 持續性計

畫 

 

七、健康領域 

代表性 

關鍵風險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具體措施及內容 負責單位 經費 執行期程 

E-2.人類

健康:蟲

媒傳染病 

防治蟲媒

傳染病 

1. 病媒蚊

監測影

響評估 

2. 提升民

眾傳染

1. 強化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巡檢

作業，監控各行政區病媒蚊指數。 

2. 強化衛生教育宣導與訓練，加強社

區溝通及動員。 

3. 跨局處單位合作，防疫量能儲備管

衛生局 視年度預

算編列及

中央核定

情形 

持續性計

畫 



新北市政府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 

74  

病自我

警覺及

保護力 

理。 

E-2.人類

健康:蟲

媒傳染病 

防治蟲媒

傳染病 

1. 蚊媒公

共環境

清理計

畫 

2. 強化民

眾居家

環境自

我管理

意識 

1. 執行例行性或緊急性登革熱消毒噴

藥，針對蟲媒傳染潛在風險高的區

域，增加清消頻率。 

2. 社區防蚊師計畫：以理論與孳清實

務教學，訓練社區防蚊師成為社區

病媒防治的種子講師。 

環境保護

局 

113 年：

1,775 

持續性計

畫 

E-2.人類

健康 

強化緊急

醫療應變

能力 

辦理災害緊

急醫療應變

教育訓練與

演練 

1. 各醫院應檢視防災應變作為，並評

估現有應變機制之可行性及相應設

施設備是否充，並應具備一定程度

自助能力，維持醫療照護持續性及

持續營運。 

2. 確實辦理緊急災害應變措施演習、

落實檢討改善。 

衛生局 300/年 持續性計

畫 

E-1.人類

健康:熱

相關發病

和致死 

避免脆弱

族群暴露

於極端高

低溫 

因應高溫措

施及寒流來

襲整備措施

（獨居老人/

1. 追蹤掌握氣象署高低溫特報。 

2. 啟動應變機制並提供老人、街友短

期安置服務。 

社會局 視年度預

算編列及

中央核定

情形 

持續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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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友） 

E-1.人類

健康:熱

相關發病

和致死 

溫度變化

急驟，造

成慢性疾

患者發病

機率提高 

強化本市慢

性疾病族群

氣候變遷相

關之健康照

護能力 

1. 宣導民眾針對氣溫驟升驟降變化的

因應。 

2. 提升慢性病患者對自我照護的認

知。 

衛生局 2,000/年 持續性計

畫 

E-1.人類

健康:熱

相關發病

和致死 

降低空氣

汙染健康

風險 

1. 加強移

動汙染

源管制 

2. 加嚴管

制生成

臭氧之

前驅物 

1. 進行空氣品質監測及變化追蹤。 

2. 針對空品不良區域限制高汙染車輛

行駛。 

3. 強化臭氧前驅物高汙染潛勢工廠之

排放管制。 

環境保護

局 

約

10,000/年 

持續性計

畫 

 

八、能力建構領域 

代表性 

關鍵風險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具體措施及內容 負責單位 經費 執行期程 

- 強化地方

與社區因

應極端氣

推動防災社

區 

1. 自 108 年至 113 年 5 月已推動 212

處防災社區。 

2. 辦理本市防災社區認證作業，強化

災後復原和重建方面的能力，截至

消防局 4,440/年 持續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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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事件之

調適能力 

113 年 5 月已有 275 處防災社區申

請並通過認證。 

- 強化地方

與社區因

應極端氣

候事件之

調適能力 

建置即時監

控系統（全

災型智慧化

指揮監控平

臺） 

EOC 開設使用全災型智慧化指揮監控

平臺，以動態視覺化呈現災情動態斑

點圖及災情統計等功能，有效掌握易

淹水區域即時水情，供指揮官參考決

策用。 

消防局 113：

1,000 

114：

3,600 

107 年-

1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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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  

調適策略需視環境變化、科學演進及行動推展實際情形進行調整，

本市提出調適作業推動之預期效益，並訂定管考機制，在延續防救災

佳績下，確保政策與時俱進。 

7.1 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 

本期所推動之氣候變遷調適行動，係參考國際趨勢、中央規範與

科學報告、以及地方科學評估結果訂定。在執行方案推動期間，將利

用本方案第 1.3 節提及之迭代性的氣候風險管理，搭配氣候變遷因應

法法定機制、本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之機制，以及本市既有災害防

救機制持續調整。 

一、精進評估 

考量我國災害防救中心等單位仍持續精進圖資，本市將於本期執

行方案完成後，持續更新風險與脆弱度評估資訊，並挑選優先策略與

局處商討，使地方圖資以及第一線執行經驗回饋相互補足。 

二、精準策略 

以本市既有氣候變遷因應會「調適韌性組」策略管考機制為基礎，

除追蹤各策略推動進度，同時參考 IPCC 報告對於各領域調適之共效

益以及不當調適風險案例，不斷調整優先調適領域所適用之策略，以

及策略所偏重之行政區域。 

三、公開檢視 

配合氣候法第 20 條第 2 項，上述推動、盤點及調整結果，將撰寫

為「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

動會後對外公開。本市已設有淨零專網。目前已將歷次氣候變遷因應

推動會之會議紀錄公開上傳，未來調適推動相關之行動方案及成果報

告，也將一併於此公布。 

四、應用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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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北防救災體系所建立之「全災型智慧化指揮監控平臺

（EDP）」，以及時災情數據調適協助調適政策精進。該系統能有效掌

握轄內各區域所發生之及時災情，並可累積時間、空間、災況等歷史

資訊。未來本市將於每年度檢討調適行動及計畫時，將參考最新災情

累積數據，以及新一年度之氣候推估資料，動態調整未來政策施作之

熱點區域，使調適行動能夠以防減災及時數據為根基，為未來氣候災

害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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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新北市第一級別敏感地區  

 項目 行政區名稱 

災

害

敏

感 

項目 1 

位屬特定水土保持區 

無應查 

項目 2 

位屬河川區域 

八里區、三芝區、三重區、三峽區、土城區、中和區、五股

區、平溪區、永和區、石門區、石碇區、汐止區、坪林區、

板橋區、林口區、金山區、泰山區、烏來區、貢寮區、淡水

區、深坑區、新店區、新莊區、瑞芳區、萬里區、樹林區、

雙溪區、蘆洲區、鶯歌區、海域 

項目 3 

位屬洪氾區一級管制

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

制區 

三重區、五股區、新莊區、蘆洲區 

項目 4 

位屬區域排水設施範

圍 

八里區、三芝區、三重區、三峽區、土城區、中和區、五股

區、平溪區、永和區、石門區、石碇區、汐止區、坪林區、

板橋區、林口區、金山區、泰山區、烏來區、貢寮區、淡水

區、深坑區、新店區、新莊區、瑞芳區、萬里區、樹林區、

雙溪區、蘆洲區、鶯歌區 

項目 5 

位屬活動斷層兩側一

定範圍 

無應查 

生

態

敏

感 

項目 6 

位屬國家公園區內之

特別景觀區、生態保

護區 

三芝區：土地公埔段三板橋小段、土地公埔段五腳松小段、

土地公埔段內柑宅小段、土地公埔段芋尾崙小段、北新庄子

段車埕小段、北新庄子段菜公坑小段、烘爐段、新小基隆段

二坪頂小段、箭竹段 

石門區：老梅段七股小段 

金山區：山城段、頂中股段三重橋小段、頂角段馬鞍格小段、

頂角段頂角小段、頂角段磺溪頭小段 

淡水區：大竿段、水梘頭段山子頂小段、水梘頭段山子邊小

段、水梘頭段白石腳小段、水梘頭段百六戞小段、水梘頭段

破布子腳小段、水梘頭段楓樹湖小段、草麓段、樹興段 

萬里區：下萬里加投段焿子坪頂小段 、下萬里加投段磺溪

子小段、中萬里加投段二坪小段、中萬里加投段大坪小段、

中萬里加投段荖寮湖小段、頂萬里加投段土地公坑小段、頂

萬里加投段大尖山小段、頂萬里加投段大坪崙子小段、頂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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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加投段冷水堀小段、頂萬里加投段苦苓坪小段、頂萬里加

投段烏塗炭小段、頂萬里加投段鹿堀坪小段、頂萬里加投段

溪底小段 

項目 7 

位屬自然保留區 

八里區：小八里坌段挖子尾小段、米倉段、埤頭段、頂罟段 

三峽區：東眼段東眼小段、插角段熊空小段 

坪林區：水鴨嶺段、姑婆寮段、金瓜寮段、碧湖段 

烏來區：內洞段、哈盆段、拳頭母段、茶墾段、馬岸段、馬

萬段、達棒段、福山段、檜山段、羅培段、羅蘭段段 

淡水區：水仙段、海天段、海鷗段 

項目 8 

位屬野生動物保護區 

石碇區：小格頭段獅子頭坑小段、火燒樟段、乾溝段石硿子

小段、乾溝段後坑子小段、乾溝段乾溝小段、桶後北段 

項目 9 

位屬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 

石碇區：小格頭段獅子頭坑小段、火燒樟段、乾溝段石硿

子小段、乾溝段後坑子小段、乾溝段乾溝小段、桶後北段 

烏來區：拳頭母段、茶墾段、馬萬段、模古段、羅蘭段 

項目 10 

位屬自然保護區 

無應查 

項目 11 

位屬一級海岸保

護區 

無應查 

項目 12 

位屬國家濕地或

國家級重要濕地

核心保育區、生物

復育區 

八里區、三重區、土城區、中和區、五股區、永和區、板橋

區、淡水區、新莊區、樹林區、蘆洲區、海域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項目 13 

位屬古蹟保留區 

板橋區：光華段、府中段 

淡水區：天生段、紅毛城段、海鷗段、學府段 

新莊區：文德段、恒安段 

項目 14 

位屬考古遺址 

八里區：小八里坌段十三行小段、中山段、中庄段、頂罟段、

楓櫃段 

項目 15 無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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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屬重要聚落建

築群 

項目 16 

位屬重要文化景

觀 

無應查 

項目 17 

位屬重要史蹟 

無應查 

項目 18 

位屬水下文化資

產 

無應查 

項目 19 

位屬國家公園內

之史蹟保存區 

金山區：頂中股段三重橋小段 

資

源

利

用

敏

感 

項目 20 

位屬飲用水水源

水質保護區或飲

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離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坪林區：闊瀨段枋山坑小段、闊瀨段豹子廚小段 

烏來區：拳頭母段、茶墾段、檜山段、馬岸段、羅培段段 

金山區：頂中股段三重橋小段、頂角段頂角小段 

萬里區：頂萬里加投段大坪崙子小段、頂萬里加投段土地

公坑小段、頂萬里加投段苦苓坪小段、頂萬里加投段大尖

山小段、頂萬里加投段鹿堀坪小段、頂萬里加投段烏塗炭

小段、頂萬里加投段冷水堀小段、頂萬里加投段崁腳小段、

頂萬里加投段溪底小段、中萬里加投段瑪鍊港內小段、中

萬里加投段中幅子小段、中萬里加投段荖寮湖小段、中萬

里加投段二坪小段、中萬里加投段大坪小段、下萬里加投

段磺溪子小段、下萬里加投段子坪頂小段 

汐止區：北港段五指山小段、叭嗹港段車坪寮小段、姜子

寮段姜子寮小段  

淡水區：水梘頭段百六戛小段、草麓段 

三芝區：新小基隆段二坪頂小段、土地公埔段木屐寮小段、

北新庄子段車埕小段、烘爐段、箭竹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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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區：下角段阿里磅小段、老梅段豬槽潭小段、老梅段

九芎林小段、老梅段尖山湖小段、老梅段七股小段 

瑞芳區：金瓜石段、南子吝段哩咾小段 

平溪區：十分寮段望古坑小段、十分寮段石灼坑小段、石

底段火燒寮小段、石底段柴橋坑小段、石底段嶺腳寮小段、

新猴硐段 

雙溪區：平林段麻竹坑小段、平林段大瀨小段、平林段新

寮子小段、平林段內平林小段、平林段後番子坑小段、平

林段外平林小段、平林段下崁小段、平林段艋舺崙小段、

武丹坑段武丹坑小段、武丹坑段尪子崙坑小段、武丹坑段

五分小段、武丹坑段下坑小段、武丹坑段粗坑小段、料角

坑段戇子坑小段、料角坑段料角坑小段、料角坑段保成坑

小段、柑腳段柑腳小段、柑腳段外柑腳小段、柑腳段盤山

坑小段、柑腳段中坑小段、柑腳段下坑小段、柑腳段崩山

坑小段、丁子蘭坑段、燦光寮段、石笋段、魚行段頂坑小

段、魚行段礁溪子小段、魚行段魚杭子小段、魚行段乾溪

子小段、魚行段登子蘭坑口小段、魚行段乾溪子口小段、

魚行段粗坑子小段、魚行段八股小段、魚行段頂坪小段、

魚行段公館小段、魚行段內厝小段、雙溪段九分坑小段、

雙溪段苕谷坑小段、大平段破子寮小段、大平段竿蓁坑小

段、大平段後寮子小段、三叉港段三叉港小段、三叉港段

土地公嶺小段、三叉坑段三叉坑小段、三叉坑段大埤小段、

雙柑段、新基段、雙平段、泰和段 

貢寮區：貢寮段內寮小段、社里段水返港小段、長潭段、

撈洞段北勢坑小段、大石壁坑段、枋腳段、下雙溪段下雙

溪小段、下雙溪段坑子內小段、坪溪段、朝陽段、龍崗段 

三峽區：東眼段金敏子小段、五寮段詩朗小段、插角段熊

空小段、東眼段東眼小段 

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内之地區 

三峽區：茅埔段、鳶山段 

平溪區：石底段竿蓁林小段 

石碇區：排寮段排寮小段、豐林段、雙溪段雙溪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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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區：白雲段、石硿子段石硿子小段、秀山段、姜子寮

段石壁子小段、姜子寮段姜子寮小段、康誥坑段 

瑞芳區：三爪子段三爪子坑小段、三爪子段員山子小段、

三爪子段蛇子形小段、爪峰段、柑子瀨段柑子瀨小段、柑

子瀨段苧子潭小段 

鶯歌區：二甲段、橋子頭一段 

項目 21 

位屬水庫集水區

（供家用或供公

共給水） 

三峽區、平溪區、石碇區、汐止區、坪林區、烏來區、貢寮

區、新店區、雙溪區、鶯歌區 

項目 22 

位屬水庫蓄水範

圍 

無應查 

項目 23-1 

位屬森林（國有林

事業區、保安區等

森林地區） 

三峽區：東眼段東眼小段、插角段熊空小段、湊合段 

平溪區：石底段火燒寮小段、石底段東勢格小段、石底段

竿蓁坑小段、石底段番子坑小段、東平段 

石碇區：小格頭段水底寮小段、小格頭段車閂寮小段、小

格頭段直潭小段、小格頭段柑腳坂小段、小格頭段荖寮小

段、小格頭段塗潭小段、小格頭段雷公坡小段、火燒樟段、

玉桂嶺段九芎坑小段、玉桂嶺段玉桂嶺小段、玉桂嶺段南

勢坑小段、玉豐段、乾溝段後坑子小段、乾溝段乾溝小段、

崩山段磨石坑小段、桶後北段、蓬菜寮段小粗坑小段 

坪林區：九芎林段九芎林小段、九芎林段石𥕢小段、九芎

林段尖山湖小段、九芎林段刣牛寮小段、九芎林段倒吊子

小段、九芎林段鶯子瀨小段、大舌湖段樟空子小段、大粗

坑段大粗坑小段、大粗坑段虎寮潭小段、水鴨嶺段、水聳

凄坑段大湖尾小段、水聳凄坑段水聳凄坑小段、坪堵段、

姑婆寮西段、姑婆寮東段、金瓜寮段、厚德岡坑段大湖尾

坑小段、厚德岡坑段東坑小段、厚德岡坑段厚德岡坑小段、

厚德岡坑段籐寮坑小段、柑腳坑段柑腳坑小段、鹿寮段、

碧湖段、𩻸魚堀段仁里鍄小段、鷺鶿岫段中心崙小段、鷺

鶿岫段鷺鶿岫小段、灣潭段石硿子小段 



87 

新北市政府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 

 

烏來區：大桶山段、內洞段、屯鹿段、西坑段、西羅岸段、

東坑段、波露段、南勢段、哪哮段、拳頭母段、烏沙段、

茶墾段、馬岸段、馬萬段、桶后段、模古段、檜山段、羅

宏段、羅培段、羅蘭段 

貢寮區：田寮洋段萊萊小段、坪溪段、貢寮段內寮小段 

新店區：平廣段、永業段、直潭段小粗坑小段、直潭段赤

皮湖小段、直潭段屈尺小段、直潭段灣潭小段、青潭段十

六分小段、青潭段十分小段、青潭段四十分小段、青潭段

雙坑小段、栗子園段、新烏段、新龜山段、廣明段、龜山

段大粗坑小段、龜山段龜山小段、雙溪口段、思源段 

雙溪區：大平段大平小段、大平段竹子山小段、大平段後寮

子小段、大平段竿蓁坑小段、大平段破子寮小段、虎豹潭段、

南勢坑段、柑腳段崩山坑小段、柑腳段盤山坑小段、料角坑

段保成坑小段、料角坑段料角坑小段、料角坑段畚箕湖小段、

料角坑段戇子坑小段、烏山段三分二小段、烏山段大湖尾小

段、烏山段烏山小段、烏山段灣潭小段、溪尾寮段藤寮坑小

段、雙柑段 

項目 23-2 

位屬森林（區域計

畫劃定之森林區） 

三峽區、平溪區、石碇區、汐止區、金山區、貢寮區、淡水

區、新店區、瑞芳區、萬里區、雙溪區 

項目 23-3 

位屬森林（大專院

校實驗林地及林

業試驗林地等森

林地區） 

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 

新店區：直潭段屈尺小段、新烏段、龜山段大粗坑小段、

龜山段龜山小段 

林業試驗地 

烏來區：水源段、哈盆段、區哪哮段、達棒段 

項目 24 

位屬溫泉露頭及

其一定範圍 

金山區、烏來區、萬里區 

項目 25 

位屬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育區 

無應查 

項目 26 無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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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屬優良農地 

資料來源：内政部國土管理署環境敏感地區應免查範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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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新北市第二級別敏感地區  

 

 項目 行政區名稱 

災

害

敏

感 

項目 1 

位屬地質敏感地區 

無應查 

項目 2 

位屬洪氾區二級管制

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

制區 

無應查 

項目 3 

位屬嚴重地層下綫地

區 

無應查 

項目 4 

位屬海堤區域 

八里區、三芝區、石門區、林口區、金山區、貢寮區、淡水

區、瑞芳區、萬里區、海域 

項目 5 

位屬淹水潛勢 

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查復） 

項目 6 

位屬山坡地 

八里區、三芝區、三峽區、土城區、中和區、五股區、平溪

區、石門區、石碇區、汐止區、坪林區、林口區、金山區、

泰山區、烏來區、貢寮區、淡水區、深坑區、新店區、新莊

區、瑞芳區、萬里區、樹林區、雙溪區、鶯歌區 

項目 7 

位屬土石流潛勢溪流

地區 

八里區、三芝區、三峽區、土城區、中和區、五股區、平溪

區、石門區、石碇區、汐止區、坪林區、金山區、泰山區、

烏來區、貢寮區、淡水區、深坑區、新店區、新莊區、瑞芳

區、萬里區、樹林區、雙溪區、鶯歌區 

項目 8 
無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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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屬前依「莫拉克颱

風」災後重建特別條

例劃定公告之「特定

區域」，尚未公告廢

止之範圍 

生

態

敏

感 

項目 9 

位屬二級海岸保護區 

無應查 

項目 10 

位屬海域區 

八里區、三芝區、石門區、林口區、金山區、貢寮區、淡

水區、瑞芳區、萬里區、海域 

項目 11 

位屬國家級重要

濕地核心保育區 

八里區、三重區、土城區、中和區、五股區、永和區、板

橋區、淡水區、新莊區、樹林區、蘆洲區、海域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項目 12 

位屬歷史建築 

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查復） 

 

項目 13 

位屬聚落建築群 

項目 14 

位屬文化景觀 

項目 15 

位屬紀念建築 

項目 16 

位屬史蹟 

項目 17 

位屬地質敏感區 

無應查 

項目 18 三芝區：土地公埔段三板橋小段、土地公埔段五腳松小

段、土地公埔段內柑宅小段、土地公埔段木屐寮小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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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屬國家公園内

之一般管制區及

游憩區 

地公埔段芋尾崙小段、北新庄子段車埕小段、北新庄子段

菜公坑小段、新小基隆段二坪頂小段、箭竹段 

石門區：下角段阿里磅小段、老梅段九芎林小段、老梅段

尖山湖小段 

 

金山區：三和段、山城段、頂中股段三重橋小段、頂角段

竹子山腳小段、頂角段倒照湖小段、頂角段馬鞍格小段、

頂角段頂角小段、頂角段葵扇湖小段、頂角段磺溪頭小

段、陽金段 

 

淡水區：水梘頭段大溪小段、水梘頭段山子頂小段、水梘

頭段山子邊小段、水梘頭段白石腳小段、水梘頭段破布子

腳小段、水梘頭段楓樹湖小段、草麓段、樹興段 

 

萬里區：中萬里加投段二坪小段、中萬里加投段大坪小

段、中萬里加投段荖寮湖小段、頂萬里加投段土地公坑小

段、頂萬里加投段大尖山小段、頂萬里加投段大坪崙子小

段、頂萬里加投段冷水堀小段、頂萬里加投段苦苓坪小

段、頂萬里加投段溪底小段 

資

源

利

用

敏

感 

項目 19 

位屬水庫集水區

（非供家用或非

供公共給水） 

無應查 

項目 20 

位屬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 

三芝區、三峽區、平溪區、石門區、石碇區、汐止區、坪

林區、金山區、烏來區、貢寮區、淡水區、深坑區、新店

區、瑞芳區、萬里區、雙溪區、鶯歌區 

項目 21 

位屬優良農地以

外之農業用地 

新北市（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查復） 

 

項目 22 

位屬礦區（場）、

礦業保留區、地下

礦坑分佈地區 

礦區（場）： 

八里區、三芝區、石門區、林口區、金山區、貢寮區、淡

水區、瑞芳區、萬里區、海域 

礦業保留區：坪林區 

地下礦坑分佈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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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土城區、中和區、平溪區、石碇區、汐止區、貢

寮區、深坑區、新店區、瑞芳區、萬里區、樹林區、鶯歌

區 

項目 23 

位屬地質敏感期

（地下水補注） 

無應查 

項目 24 

位屬人工魚魚礁

區及保護礁區 

新北市海域 

其

他 

項目 25 

位屬氣象法之禁

止或限制建築地

區 

三芝區：烘爐段、箭竹段 

平溪區：十分寮段月桃寮小段、十分寮段新寮小段 

淡水區：海鷗段、滬尾段、學府段 

新店區：安康段 

瑞芳區：（魚桀）魚坑段尪子上天小段、（魚桀）魚坑段

滴水子小段 

樹林區：三角埔段、獇子寮段 

項目 26 

位屬電信法之禁

止或限制建築地

區 

無應查 

項目 27 

位屬民用航空法

之禁止或限制建

築地區或高度管

制範圍 

八里區、三芝區、三重區、三峽區、土城區、中和區、五

股區、平溪區、永和區、石門區、石碇區、汐止區、坪林

區、板橋區、林口區、金山區、泰山區、烏來區、貢寮區、

淡水區、深坑區、新店區、新莊區、瑞芳區、萬里區、樹

林區、雙溪區、蘆洲區、鶯歌區 

項目 28 

位屬航空噪音防

制區 

三重區：三安里、介壽里、六合里、永吉里、永安里、永

發里、永德里、永輝里、永豐里、立德里、安慶里、自強

里、秀江里、尚德里、幸福里、承德里、長元里、長安里、

長江里、長泰里、長福里、信安里、厚德里、奕壽里、培

德里、崇德里、萬壽里、福安里、維德里、錦江里、龍門

里、龍濱里、雙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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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區：北山里、環河里 

林口區：下福里 

項目 29 

位屬核子反應器

設施周圍之禁制

區及低密度人口

區 

石門區：下角段小坑小段、下角段石門小段、下角段尖子

鹿小段、下角段坪林小段、下角段阿里荖小段、下角段阿

里磅小段、下角段草埔尾小段、石門段石門小段、石門段

石崩山小段、石門洞段 

金山區：中興段、五福段、金山三段 

萬里區：下萬里加投段七甲尾小段、下萬里加投段八斗子

小段、下萬里加投段八斗坑內小段、下萬里加投段公館崙

小段、下萬里加投段芎蕉坪小段、下萬里加投段員潭子小

段、下萬里加投段國聖埔小段、下萬里加投段清水溪小段、

下萬里加投段頂寮小段、下萬里加投段萬里加投小段、下

萬里加投段磺溪子小段、大鵬段、中萬里加投段麻斯廩小

段、中萬里加投段湳子小段、中萬里加投段龜吼小段、海

洋段、萬里段、翡翠段 

項目 30 

位屬高速公路兩

側禁建限建地區 

高速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三重區：三和段、大有段、大智段、仁信段、仁愛段、仁

義段、仁興段、正義段、永安段、永德段、安慶段、幸福

段、忠孝段、新海段、龍門段、龍濱段 

三峽區：大仁段、大學段一小段、仁愛段、隆恩段、溪北

段、鳶山段、龍福段 

土城區：土城段、大安段、大巒段、永和段、永寧一段、

永寧段、永福段、永豐段、石門段、尖山段、冷水段、廷

寮段、沛陂段、延吉段、忠義段、明德段、柑林段、員仁

段、祖田段、清水坑段外冷水坑小段、清水段、頂新段、

頂福段、運校段 

中和區：仁和段、台貿段、灰磘段、信和段、烘爐地段、

健康段、國道段、盛昌段、華新段、橫路段、錦和段 

五股區：中興段、五工段、水碓段水碓小段、水碓段塭底

小段、石土地公段石土地公小段、石德段、更寮段更寮小

段、更寮段褒子寮小段、更寮段樹林頭小段、更寮段鴨母

港小段、登林段、新塭段新塭小段、福德段、德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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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碇區：石碇段石碇小段、員潭子坑段九寮子埔小段、員

潭子坑段上橫坪小段、員潭子坑段下橫坪小段、員潭子坑

段小粗坑小段、員潭子坑段員潭子坑小段、烏塗窟段摸乳

巷小段、崩山段大崙小段、崩山段崩山小段、崩山段磨石

坑小段、淡蘭段、新興坑段八分寮小段、新興坑段新興坑

小段、豐林段 

汐止區：八連段、大同段、工建段、中正段、北山段、白

匏段、白雲段、同新段、江北段、昊天段、東勢段、金龍

段、長安段、保長段、厚德段、建成段、拱北段、崇德段、

鄉長厝段鄉長厝小段、鄉長厝段過港小段、福德段、福興

段、環河段 

坪林區：九芎林段石𥕢小段、九芎林段尖山湖小段、九芎

林段倒吊子小段、大林段、水聳凄坑段大湖尾小段、水聳

凄坑段苦苓腳小段、水聳凄坑段磨壁潭小段、坑子口段上

坑子口小段、坑子口段下坑子口小段、坑子口段竹子易小

段、坑子口段崩山坑小段、坑子口段桶盤嶼小段、坑子口

段樹梅嶺小段、坪林段水柳腳小段、保坪段、厚德岡坑段

籐寮坑小段、碧湖段 

林口區：南勢段、南勢埔段員崛子小段、建林段、國宅段、

菁埔段東湖小段、新林段 

泰山區：大窠段、自強段、泰山段一小段、泰林段、新林

段十一小段、楓江段、楓樹腳段楓樹腳小段、黎明段、橫

窠段 

深坑區：土庫段土庫尖小段、文山段、永安段、阿柔坑段

公館後小段、新土庫段、新永安段、萬順寮段大坑外股小

段 

新店區：五峰段、太平段、文山段、北宜段、民安段、光

明段、安和段、安康段、安華段、安興段、行政段、祥和

段、惠國段、陽光段、新和段、新坡段、碧潭段、廣明段、

寶強段、寶橋段、寶興段 

樹林區：大學段二小段、西園段、東園段、南園段 

蘆洲區：中山段、光華段、和平段、保新段、樹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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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區：二甲段、二橋段、三鶯段、尖山腳段、南靖段、

福德段、德昌段、橋子頭一段、橋子頭二段、橋子頭三段 

省道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八里區、三芝區、三峽區、土城區、五股區、平溪區、石

門區、石碇區、汐止區、坪林區、林口區、金山區、烏來

區、貢寮區、淡水區、新店區、新莊區、瑞芳區、萬里區、

雙溪區 

縣道、鄉道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新北市（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查復） 

項目 31 

位屬大衆捷運系

統兩側禁建限建

地區 

三重區：三和段、三重段、大仁段、大同南段、大智段、

中民段、中興段、五谷王一段、五谷王段、五華段、仁義

段、仁興段、文化北段、正義北段、正義段、永安段、光

興段、安慶段、成功段、幸福段、忠孝段、長壽段、長樂

段、重新段壹小段、疏洪段、富貴段、菜寮段、集美段、

過田段、碧華段、福德北段、福德北段、德新段、錦田段、

龍門段 

土城區：土城段、大安段、大巒段、中華段、永和段、永

寧段、永福段、安和段、廷寮段、沛陂段、延吉段、延和

段、忠義段、明德段、板院段、金城段、青雲段、城林段、

柑林段、柑林埤段、員仁段、員和段、員福段、清水段、

運校段、福華段、樂利段、學成段、學林段 

中和區：大仁段、大同段、大智段、大華段、中安段、中

和段、中原段、仁和段、公園段、台貿段、民利段、民富

段、區瓦段、安平段、安邦段、自強段、秀山段、秀峰段、

東南段、板南段、保健段、信和段、南山段、南勢段、健

康段、國道段、捷運段、莊敬段、連城段、復興段、景平

段、景華段、景新段、景福段、新民段、新和段、福祥段、

廟美段、橋和段、興南段 

五股區：中興段、五工段、更寮段更寮小段、更寮段褒子

寮小段、更寮段樹林頭小段、更寮段鴨母港小段、更寮段

羅古小段、新塭段新塭小段 

https://eland.nlma.gov.tw/seportal/Web_SEData?sortorder=author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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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區：大新段、中正段、中信段、中興段、仁愛段、文

化段、水源段、民治段、永平段、永安段、保平段、保生

段、信義段、樂華段、雙和段 

板橋區：力行段、中山段、中正段、介壽段、公館段、文

化段、民權段、光仁段、成功段、江子翠段大埔尾小段、

江子翠段中洲小段、江子翠段第一崁小段、江子翠段第二

崁小段、江子翠段第三崁小段、江子翠段第四崁小段、江

子翠段新埔小段、江子翠段溪頭小段、江翠段、亞東段、

幸福段、府中段、忠孝段、板翠段、埔墘段、振興段、海

山段、新板段一小段、新板段二小段、新板段三小段、新

都段、新雅段、新興段、福安段、環翠段 

淡水區：水仙段、竹圍段、長興段、海天段、海鷗段、馬

偕段、滬尾段、學府段、關渡段  

新店區：大豐段、中央段、中正段、中華段、文山段、北

宜段、北新段、民權段、光明段、行政段、明德段、莊敬

段、復興段、惠國段、順安段、碧潭段、福園段、環河段、

寶元段、寶強段 

新莊區：中原段、化成段、文明段、文德段、立德段、全

安段、合鳳段、安和段、安泰段、忠孝段、昌隆段、青山

段、後港段、思源段、思賢段、恒安段、海山頭段三角子

小段、海山頭段石龜小段、副都心段一小段、副都心段九

小段、景德段、新工段一小段、新工段二小段、新知段、

裕民段、福營段、興化段、龍鳳段、鴻福段、雙鳳段、瓊

泰段 

樹林區：三多段、三福段、三龍段、大同段、大安段、太

平段、文林段、水源段、光武段、圳民段、圳福段、圳德

段、育英段、東昇段、備內段、彭福段彭厝小段、慈恩段、

樹德段 

蘆洲區：中山段、中原段、正義段、民生段、民義段、民

權段、光華段、成功段、和平段、保佑段、保和段、保新

段、信義段、重陽段、復興段、集賢段、樹德段、鷺江段 

項目 32 

位屬鐵路兩側限

建地區 

高速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汐止區：同新段、福興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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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力行段、大觀段、介壽段、文化段、民權段、永

安段、光仁段、亞東段、府中段、忠孝段、港子嘴段、新

板段一小段、新板段二小段、新板段三小段、新雅段、新

興段、僑中段、龍安段 

新莊區：公館段、光華段、新樹段 

樹林區：三角埔段、三福段、大安段、光武段、圳民段、

圳福段、武林段、獇子寮段 

臺鐵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平溪區：十分里、石底里、望古里、菁桐里、新寮里、 

嶺腳里 

汐止區：大同里、文化里、汐止里、秀峰里、長安里、保長

里、信望里、城中里、建成里、復興里、智慧里、新昌里、

義民里、樟樹里、橋東里、橫科里 

板橋區：大安里、中山里、介壽里、永安里、玉光里、西安

里、流芳里、香丘里、振義里、振興里、挹秀里、浮洲里、

埤墘里、莊敬里、復興里、景星里、港嘴里、湳興里、華東

里、華福里、華興里、鄉雲里、新民里、新興里、僑中里、

福丘里、聚安里、廣新里、雙玉里、歡園里 

貢寮區：貢寮里、福隆里 

新莊區：西盛里 

瑞芳區：光復里、吉安里、吉慶里、柑坪里、海濱里、深

澳里、傑魚里、猴硐里、瑞濱里、碩仁里、龍川里 

樹林區：山佳里、中山里、圳福里、育英里、和平里、東

山里、東昇里、東陽里、東楊里、保安里、樂山里、樹安

里、樹西里、樹福里 

雙溪區：三貂里、共和里、牡丹里、魚行里、新基里、雙

溪里 

鶯歌區：大湖里、中湖里、中鶯里、北鶯里、永吉里、永

昌里、同慶里、尖山里、西鶯里、東鶯里、南靖里、南鶯

里、建德里、鳳福里、鳳鳴里 

項目 33 山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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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屬海岸管理區、

山地管制區、重要

軍事設施管制區

之禁建、限建地區 

八里區、三芝區、三峽區、石門區、汐止區、林口區、金

山區、淡水區、新店區、萬里區 

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 

八里區、三芝區、三峽區、石門區、汐止區、林口區、金

山區、貢寮區、淡水區、新店區、萬里區、海域 

項目 34 

位屬要塞堡壘地

帶 

三芝區 

 


